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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程     序 使用時間 起訖時間 

壹、主席致詞 3 分鐘 9:30-9:33 

貳、秘書單位報告 2 分鐘 9:33-9:35 

參、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   

歷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報告機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 分鐘 9:35-9:40 

報告案二：   

國防部肅貪防弊檢討及制度興革方案 

報告機關：國防部

15 分鐘 9:40-9:55 

報告案三：   

重大弊案檢討及制度改進方案 

報告機關：法務部

15 分鐘 9:55-10:10

報告案四：   

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原則檢討 

報告機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5 分鐘 10:10-10:25

肆、討論事項   

討論案： 

中央廉政委員會議各部會提報廉政議題報告順序 

提案機關：法務部

10 分鐘 10:25-10:35

伍、臨時動議 10 分鐘 10:35-10:45

陸、主席裁示 10 分鐘 10:45-10:55

柒、散會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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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次委員會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報告機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壹、前言 

中央廉政委員會歷次決議事項列入追蹤管考共 8 案，其中循指示內容

更新而併案追蹤 2 案(案號 9710-1 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及教育訓練檢討

案併入 9804-1、9710-2 現行廉政行動方案整合案併入 9804-2)，另繼

續追蹤 6 案，本報告案係經檢討各機關截至 98 年 5 月 30 日止辦理情

形，謹就繼續追蹤案件之辦理情形及列管建議（如附件），說明如下。 

貳、列管案件執行情形 

一、 2 案（案號 9710-3、9804-4）已提出具體措施，惟後續工作屬經常

性業管事項，擬由主管機關自行追蹤，分述如下： 

（一）【9710-3】有關台商海外行賄部分，貪污治罪條例所訂刑責是否

可行有效案： 

法部務已就現行法制制度進行分析，完成可行性評估報告，並提

出檢討改善建議，包括未來宜解決我國境外資金清查途徑受阻問

題及持續加強國際司法互助作為。 

（二）【9804-4】為加強廉政工作督考及貪腐風險評估，於每次委員會

議安排部會就廉政議題專題報告案： 

法務部已規劃完成中央廉政委員會第4次至第 6次委員會議提報

專題報告單位，並將安排結果提報本次委員會議中討論。 

二、 3 案（案號 9710-4、9804-2、9804-3）因尚未辦結，擬繼續追蹤，

茲就辦理情形與管考建議分述如下： 

（一）【9710-4】有關強化選舉制度以防貪腐案： 

現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9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1

條已納入政黨辦理各種公職人員初選賄選處罰相關規範；至於政黨

其他內部選舉賄選處罰，包括政黨負責人及選任職人員選舉賄選處

罰，內政部已規劃納入「政黨法」規範，該法草案已於 98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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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召開公聽會，將送請預訂於 98 年 6 月底前召開之內政部政黨

審議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討論，後續將循法制作業程序辦理後函報

行政院。 

（二）【9804-2】現行廉政行動方案整合實施案： 

法務部已於 98 年 4 月 9 日函報「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案草案暨總

說明，並經彙整各部會提列草案意見，98 年 5月 15 日函報「國家

廉政建設行動方案草案意見彙整表」，並於 98 年 6 月 2日經行政院

召開會議進行審查。 

（三）【9804-3】推動改善河川砂石問題示範案： 

經濟部水利署已規劃於 98 年 9 月 30 前邀集相關單位、社會團體及

各界人士，於濁水溪舉辦河川監管中心與採售分離觀摩會，逐步推

廣河川疏濬相關制度及規範，以有效改善河川砂石問題；惟為使能

兼顧採集、輸砂、國土保育、清廉及效率等面向之示範案得以順利

成立，仍請相關機關持續積極規劃訂立完整示範計畫。 

三、1 案（案號 9804-1）有關研議政風機構比照人事機構設置之合理性

及應否納入地方行政機關編制總額控管案，後續列管建議擬依本次

會議專案報告主席裁示辦理： 

98 年 4月 20日本會邀集法務部就政風機構設置問題進行初步研商；

98 年 4 月 30 日本會召開「研商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

原則草案會議」，針對中央行政機關政風單位設置原則進行討論；98

年 5 月 25 日本會召開「研商行政機關政風機構設置原則會議，針對

地方行政機關(離島三縣政府)政風單位設置原則進行討論，現已完

成分析報告提報本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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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附件 
歷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執行情形一覽表 

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9710-1 法務部 政風人員對於

推動廉政工作

扮演非常重要

的角色，希望法

務部根據各機

關業務特性，就

組織設計及教

育訓練作根本

檢討。 

法務部： 

於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提出「政風

機構組織設計及教育訓

練檢討」專案報告。 

併案

追蹤 

已 併 入

9804-1案

9710-2 法務部 請法務部參考

聯合國反腐敗

公約、國際透明

組織的相關倡

議，兼顧公、私

領域的相關行

為規範，儘快會

同 本 院 研 考

會、經濟部等機

關提出新的方

案報院，讓台灣

的反貪工作與

國際趨勢接軌。

法務部： 

於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提出「現行

廉政行動方案整合」專案

報告，並說明新方案之架

構與策略。 

併案

追蹤 

已 併 入

9804-2案

9710-3 法務部 對於台商海外

行賄部分，在貪

污治罪條例第

11 條第 2 項中

已 規 定 有 刑

責，其是否可行

法務部： 

一、國內尚無有關貪污治

罪條例第 11 條第 2

項 之 司 法 實 務 案

例，主要係因該等案

件之偵查涉及境外

繼續

追蹤 

自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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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有效，請法務部

再行深入研究

辦理 

資金清查，國際司法

互助協定等配套措

施，方能掌握確切犯

罪證據。 

二、為有效偵辦行賄外國

公務員犯行，法務部

未來將持續加強國

際司法互助，簽訂司

法互助協定，俾利我

國進行跨國性資金

清查與證據蒐集偵

查作為，以成功打擊

海外貪瀆。 

9710-4 內政部 請內政部會同

中選會強化相

關研議，並立即

採取行動，讓我

們的選舉制度

更加完善，民主

制度更健全案。

內政部： 

一、有關「政黨辦理各種

公職人員初選賄選

處罰」部分，92 年

10 月 29 日、96 年

11 月 7 日修正公布

之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 89 條、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101 條已納入規

範。 

二、至於政黨其他內部選

舉賄選處罰，包括政

黨負責人及選任職

人 員 選 舉 賄 選 處

罰，本司已初步擬具

配套條文完竣，將於

研訂「政黨法」草案

繼續

追蹤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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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時納入規範。有關研

擬「政黨法」草案部

分，已於本(98)年 4

月 8 日召開公聽

會，將據以規劃研提

符合當前政治、社會

發展需要之草案，預

定送請於 6 月底前

召開之本部政黨審

議委員會第 25 次會

議表示意見，再循法

制 作 業 程 序 辦 理

後，函報行政院。 

內政部： 

業於98年 5月 25日出席

行政院研考會召開研商

行政機關政風機構設置

原則會議，對地方行政機

關政風機構設置事宜，已

獲共識。 

繼續

追蹤 

9804-1 內 政 部

、法務部

、行政院

人 事 行

政局、行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會(銓

敘部) 

請研考會會同

內政部、人事

局、法務部、銓

敘部等相關機

關，就政風機構

比照人事機構

設置的合理性

及應否納入地

方行政機關編

制總額控管等

相關面向，整體

研議，並提下次

會議討論。 

法務部： 

一、98 年 4 月 20 日與行

政院研考會會商「政

風機構設置問題」。 

二、98 年 4 月 30 參加行

政院研考會召開研

商「行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組織調整作業

原則」草案會議，針

對中央行政機關政

風單位設置原則進

繼續

追蹤 

依本次會

議專案報

告主席裁

示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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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行討論。 

三、98 年 5 月 25 參加行

政院研考會召開研

商「行政機關政風機

構設置原則」會議，

針對地方行政機關

(離島三縣政府)政

風單位設置原則進

行討論。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將配合行政院研考會之

檢討作業研議辦理。 

繼續

追蹤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 

本案業於98年 5月 25日

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

「行政機關政風機構設

置原則」會議，擬將會議

結論提會報告。 

 

繼續

追蹤 

9804-2 法務部 有關「現行廉政

行 動 方 案 整

合」，如何就防

弊與興利設計

一套平衡、雙贏

的作法，請法務

部參照與會委

員意見儘速完

成整合，並擬具

草案報院核定

法務部： 

一、以 98 年 4 月 9 日法

政字 0981104224 號

函將國家廉政建設

行動方案草案暨總

說明報院。 

二、依據行政院交議案件

通知彙整各部會提

列草案意見，以 98

年 5 月 15 日法政字

繼續

追蹤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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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實施。 0981105755 號函將

「國家廉政建設行

動方案草案意見彙

整表」報院。 

9804-3 經 濟 部

、交通部

請經濟部、交通

部 等 相 關 機

關，規劃一至二

個兼顧採集、輸

砂、國土保育、

清廉及效率等

面向的示範性

地點，逐步推

廣，以有效改善

河川砂石問題。

經濟部： 

一、為因應社會需求及提

升外界對河川管理

之形象及清廉度，並

使其管理達成取締

及嚇阻成效，本部水

利署於 95 年 5 月間

推出河川疏濬砂石

採售分離(即採即

售)計畫，以配合行

政院指示分散料源

及 平 抑 價 格 之 政

策，並加強各項管理

措施，自 95 年推動

辦理「採售分離」計

畫以來，因疏濬採取

及土石販售分開辦

理，土石非屬採取者

所有，有效降低盜採

誘因，阻絶盜採砂石

情事發生，且販售時

係以砂石量進行總

量管制，除設置疏濬

區管制站、增設地磅

進行載運管制外，並

配合 24 小時全程之

影像監視。在嚴密管

繼續

追蹤 

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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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制下，疏濬工程已無

超採砂石情事發生。 

二、另為使所有疏濬方式

有統一之執行標準

及管理機制，奉馬總

統於卡玫基颱風災

後 巡 視 後 特 別 指

示，爰由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范主任

委員會同法務部王

部長及經濟部召集

檢察、政風、警察等

三大體系以及相關

部會及地方政府，於

97年8月4日會商協

助研訂「河川水庫疏

濬標準作業規範」，

規定所有疏濬方式

之管理機制原則均

比 照 採 售 分 離 管

制，以達確實掌握實

際外運土石數量之

目的。 

三、為使作業規範更明確

可行，除經內部多次

研商外，特於 97 年

11月10日及17日召

開二場座談會，由經

濟部尹部長主持及

工程會主任委員與

法務部部長共同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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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與，並邀集法務部檢

察司、政風司、工程

會、內政部警政署、

農 委 會 水 土 保 持

局、林務局以及水利

署所屬水資源局與

河川局主管人員，共

同研討本規範之執

行共識後，於 97 年

11 月 28 日頒行，並

函送農委會(林務

局、水保局)及各縣

市政府等相關權責

機關作為辦理河溪

疏濬作業之參據。 

四、另於97年12月底前，

水利署所屬執行機

關亦舉辦13場地區

性講習及座談，邀請

當地縣（市）政府、

水土保持局、林務局

及其所屬分局、林管

處人員參加，協助相

關機關瞭解辦理疏

濬業務之相關規定

及經驗。 

五、為示範兼顧採集、輸

砂、國土保育、清廉

及效率等面向之採

售分離疏濬作業，本

部水利署業已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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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第四河川局，預計於

98年9月30前，邀集

相關單位、社會團體

及各界人士，於濁水

溪舉辦河川監管中

心與採售分離觀摩

會，逐步推廣河川疏

濬相關制度及規範

，以有效改善河川砂

石問題。 

交通部： 

經查砂石開採(不論係河

川疏濬或土石採取區之

規劃)之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故有關砂石開採區之

規劃(含砂石運輸路線之

規劃)，係由該部依法定

主管權限辦理；有關砂石

運輸道路涉及交通部權

管部分(公路改善)，將配

合經濟部之規劃辦理。 

繼續

追蹤 

9804-4 法務部 為加強廉政工

作督考及貪腐

風險評估，請法

務部於每次委

員會議安排 2-3

個部會就廉政

議題進行專題

報告。 

法務部： 

一、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3

次委員會議排定國

防部、法務部及研考

會提報專題報告。 

二、98 年 5 月 18 日中央

廉政委員會第 3 次

委員會議第 1 次會

前協調會議法務部

提案「中央廉政委員

繼續

追蹤 

自行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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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主(協)辦 

機關 
指示事項 辦理(執行)情形 

列管

狀態 

管考 

建議 

會議各部會提報廉

政議題報告順序」。 

三、本案預定安排中央廉

政委員會第 4 次至

第 6 次委員會議提

報專題報告單位： 

(1)第 4 次委員會議：交

通部、外交部。 

(2)第 5 次委員會議：行

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內政部。 

(3)第 6 次委員會議：財

政部、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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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國防部肅貪防弊檢討及制度興革方案 

 

 

 

 

 

 

 

 

 

 

 

 

報告機關：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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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肅貪防弊檢討及制度興革方案 

報告機關：國防部 

摘   要 

項 次 標 題 內 容 摘 要

壹 前言 總統於 4 月 8 日宣示肅貪防弊三項聲明，並要求

限期三個月內提出弊案清查報告及具體改進措施。本部

於當日即召開肅貪防弊研討會，成立專案小組並擬訂綱

要計畫。針對人事、採購（以下均含工程）、財務等面

向實施內部清查，並以媒體披露、個人檢舉及涉買官、

賣官或貪瀆不法案件優先查察為目標，將疑有涉法案件

移送軍、司法偵辦。 
4 月 9 日法務部、國防部共同研商，透過軍、司法

合作模式建立聯合偵查機制。4 月 16 日由最高法院檢

察署特偵組、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及臺灣板橋地方

法院檢察署組成軍、司法聯合專案小組，專責查辦買

官、賣官及重大軍事採購弊案，冀以行政調查與軍、司

法偵查雙管齊下之方式，使違法（規）人員予以行政懲

處或移法偵辦。行政事項則由本部及法務部成立溝通平

台，並協議由特偵組統一對外說明案件。 

貳 國 防 部 廉

政 建 設 行

動 專 案 小

組 

一、任務： 
 (一)當前工作階段 

以 3 個月（自 98 年 4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為期，

清查異常個案，並優先查辦媒體披露、個人檢控、

行政調查或軍法偵查發現重大事證及涉及買官、

賣官或貪瀆不法等案件；另就貪瀆案件全面統計

分析肇因，研擬具體廉政政策，以建立內部綿密

控管、監控及打擊不法之機制。 
 (二)未來執行階段 

結合行政院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案，賡續執行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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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防貪及反貪工作。 
二、執行要項： 
 (一)召開專案會議 

凡經行政調查涉有不法，由軍法事務組移請聯合

專案小組或管轄之軍事法院檢察署偵辦；行政違

失者予以檢討行政懲處。 
 (二)辦理高階幹部座談會 

參 具體執行

情形 

一、買官、賣官全面清查與查證 
 (一)廣蒐不法情資線索 
 (二)全面清查將級人事作業 
 (三)軍司法聯合偵查機制 
 (四)管制查考偵審案件 
二、採購、財務弊案清查 
 (一)採購弊案清查 
 (二)財務專案審查 
 (三)媒體披露、檢控暨不法情資調查 
三、重大風紀案件調查 
四、端正部隊風氣，建立核心價值 

肆 重大興革

方案 

一、建立肅貪防弊機制 
二、增訂採購防弊作為 
三、健全人事調任制度 
四、建構軍司法合作平台 
五、規劃總督察長制度 
六、其他配套措施 

伍 結語     總統於 4 月 8 日提出肅貪防弊三項聲明後，本部

即成立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執行迄今已三個月，期

間完成媒體披露買官、賣官等情資蒐集與查證 4,322
件，全面清查 87 年迄今將官人事作業 885 人、工程案

3,220 件、採購案 1 萬 6,857 件、財務案 1 萬 9,680 件。

經本部專案小組綜合研析違常情資，移請高等軍事法院

檢察署參偵，計立案中將以下 47 件 141 人；各軍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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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已審結楊○○上校等 5 件重大貪瀆案，均求處重刑；

另查辦之缺失及弊案肇因剴切檢討，就制度面提出可行

興革方案，全力推動執行。 
未來將以每三個月為階段，持續執行查弊工作，並密切

配合兩部組成之聯合專案小組，及行政院廉政建設行動

方案機制，積極肅貪查弊，務期澈底肅清軍中不法案

件，不達弊絕風清，絕不終止，以彰顯廉能改革決心，

並恢復國人對國軍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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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肅貪防弊檢討及制度興革方案 

報告機關：國防部 

壹、前言 

總統於 4 月 8 日宣示肅貪防弊三項聲明，並要求限期三個月內提出弊

案清查報告及具體改進措施。本部於當日即召開肅貪防弊研討會，納編人

事、採購、財務、監察、保防及軍法等業管單位，成立國防部廉政建設行

動專案小組，並擬訂廉政建設行動綱要計畫，令發全軍貫徹執行。由於查

辦之工作繁雜，且限期完成，故本部分階段辦理，針對人事、採購（以下

均含工程）、財務等面向實施內部清查，並以媒體披露、個人檢舉及涉買官、

賣官或貪瀆不法案件優先查察為目標，經訪談及內部行政調查後，將疑有

涉法案件移送軍、司法偵辦，本毋枉毋縱、妥審速結、重罪重典等原則，

將不法人員繩之以法。 
4 月 9 日法務部、國防部部長及相關人員共同研商，達成透過軍、司法

合作模式，建立聯合偵查機制之共識。4 月 16 日由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

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及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組成軍、司法聯合專

案小組（以下簡稱聯合專案小組），專責查辦買官、賣官及重大軍事採購弊

案，冀以行政調查與軍、司法偵查雙管齊下之方式，使違法（規）人員予

以行政懲處或移法偵辦，以正官箴。行政事項則由本部及法務部成立溝通

平台，並協議由特偵組統一對外說明案件。 
 
 
 
 
 
  
 

案件

行政調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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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防部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 

本部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由部長親自擔任召集人，總政戰局擔任

秘書處，下設軍法事務、人事紀律、採購紀律、財務紀律、反貪策劃、防

貪情蒐及新聞文宣等 7 個工作小組。任務及執行要項摘要如後： 
一、任務 
（一）當前工作階段 

以 3 個月（自 98 年 4 月 8 日至 7 月 8 日）為期，清查人事、採

購、財務異常個案，並優先查辦媒體披露、個人檢控、行政調查

或軍法偵查發現重大事證與涉及買官、賣官或貪瀆不法等案件；

另就貪瀆案件全面統計分析肇因，研擬具體廉政政策，以建立內

部綿密控管、監控及打擊不法之機制。 
（二）未來執行階段 

結合行政院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案，賡續執行肅貪、防貪及反貪

工作，以達不願貪、不必貪、不能貪、不敢貪目的。 
二、執行要項 
（一）召開專案會議 

每週由部長主持專案會議，自 4 月 8 日迄今已召開 12 次會議，

各工作小組提報辦理進度後，部長指導各工作小組未來工作方向

與重點。針對優先查辦之案件，以多管道方式鼓勵檢舉，採全面

性、持續性方式擴大查察，並由各工作小組透過秘書處綿密橫向

聯繫，就所掌握涉貪及不法情資，研析案情後分由各工作小組清

查；另各工作小組透過縱向系統要求各軍司令部加強查察作為，

凡經行政調查涉有不法，由軍法事務組移請聯合專案小組或管轄

之軍事法院檢察署偵辦；行政違失者予以檢討行政懲處。 
（二）辦理高階幹部座談會 

5 月 11 日召集聯兵旅級以上單位將級主官、政戰主管及本部聯

參將級以上主管計 411 員，辦理高階幹部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座談

會，由部長親自主持，會中由本部及各軍司令部針對廉政建設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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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專案，提出具體改進作法，期上下一心、全軍貫徹執行。 

參、具體執行情形 

一、買官、賣官全面清查與查證 
研析後備司令部前副司令袁○○中將起訴書，係其個人具有晉升官

職之貪念，在與掮客往來時，遭引誘以支付財物期約晉升，弊案爆

發後涉及買官情事；復因部分退伍同袍向媒體舉發過去聽聞之人事

晉升違情，以及立委、政治評論者指謫軍中確有買官情事，引發社

會輿論撻伐。針對上情，本部秉毋枉毋縱原則，藉廣蒐不法情資線

索、全面清查將級人事作業，將疑有涉法案件移送聯合專案小組偵

辦，展現本部查辦到底之決心。  
（一）廣蒐不法情資線索 

1、人員訪查 
（1）立法委員部分 

         A、立委邱○先生於媒體指陳：「某備役少將靠買官晉升少將」等

情。本部聯繫該退役少將，渠表示拒絕受訪，復協調於 98 年

4 月 29 日由聯勤司令部保防安全組副組長吳上校，實施電話

訪問，渠表示外界所述內容均非事實，請本部調閱晉升資料

即可證明其清白，嗣經調閱相關資料，未發現晉升作業有違

常情事；另 5 月 15 日本部總政戰局代局長鄭中將親訪邱委

員，聲稱係民人向其檢舉，允諾將協調該員提供相關事證，

惟迄 6 月 29 日止尚未提供本部資料。 
         B、立委張○○先生於媒體陳述：「曾向前國防部長李○檢舉軍中

買官、賣官」等情。98 年 5 月 6 日本部陸軍常務次長黃中將

親訪，張委員表示相關涉案對象資料俟蒐整完備後，即交本

部併案追偵，惟迄 6 月 29 日止尚未提供相關事證。 
         C、立委李○○先生於 98 年 4 月 14 日立法院專案會議指出：「海

軍陸戰隊某少將疑遭不公逼退」等情。5 月 1 日本部指派海軍

司令部政戰主任孫中將親訪該備役少將，渠表示晉升少將或



  25

退伍等均與買官、賣官無關。 
（2）政治評論者部分 

         A、政治評論者何○○先生於政論節目指稱：「備役中將袁○○任

職北部地區後備司令部司令時，接受基層軍官招待」；另指陳

「有人問退役上校孔○○是否要仿效某上校拿錢升少將」等

情。98 年 5 月 4 日本部專案小組張上校、劉上校親訪何先生，

渠表示係某友人提供消息，惟不便透露消息來源，亦未提供

相關事證。有關袁肖龍涉案部分，板橋地方法院審理中，本

部不宜實施行政調查；另退役上校孔○○則拒絕本部訪談。 
         B、記者劉○○先生於媒體指陳：「軍備局某人走阿扁路線升中將」

等情。98 年 4 月 28、29 日本部專案小組趙上校兩次電話訪

問，渠表示係友人提供消息，惟不便透露消息來源，嗣經行

政調查並無具體事證。 
         C、政治評論者張○○先生於媒體先後指出：「後備司令部某少將

因不願擋人財路遭逼迫退伍、陸軍前司令因反對軍購擋人財

路而下臺、陳水扁時代晉升將領一半有問題、沒幹過主官職

居然升副司令」等情。經本部多次聯繫，渠表明不願接受訪

問。 
 D、政治評論者陳○○女士於媒體談論有關某少將買官、賣官訊

息，經本部多次聯繫均未獲回應。 
（3）備役將領於媒體披露部分 

  A、備役少將扶○○於媒體指稱：「前立委曾○○先生之符姓助

理告知，總統府前副秘書長陳○○先生之秘書向其索價 200
萬元，換取晉升中將；另總統府辦公室前主任馬○○先生約

見將領交付名單」等情。本部陸軍常務次長黃中將分別於 98
年 4 月 10 日、13 日電話訪問及 17 日親訪扶員，有關所述

以 200 萬換取晉升中將部分，台北地檢署於 95 年受理本案，

惟已簽結；另相關訪談資料本部已於 4 月 23 日移請高等軍

事法院檢察署立案參偵，本部賡續蒐報並協力偵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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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備役少將黃○○於媒體指稱：「其同學曾匯款予某賣官集團，

由於晉升未果，匯款退回」等情。本部總政戰局代局長鄭中

將於 98 年 4 月 20 日親訪，渠表示相關訊息係聽聞他人傳

述，並未提供具體事證。 
  C、備役中將柯○○於媒體指稱：「總統府前副秘書長陳○○先

生之秘書，希望渠改變政治立場即可升遷」等情。本部指派

海軍司令部政戰主任孫中將於 98 年 5 月 1 日親訪，惟渠並

未提供具體事證。 
（4）現、退役將校訪查 

為發掘買官、賣官相關線索，本部所屬單位就現、退役將校及

近 8 年上校候將落選者實施訪談，包括現役將級 38 員、校級

281 員、其他現職人員 29 員、退役將領 275 員、上校候將落

選及其他關係人 141 員，總計 764 員，經研析可供參考情資

計 61 件。 
2、內部清查及反映檢舉 

       蒐集國軍內部涉貪不法線索，運用安全調查與情蒐機制，期多方

發掘具運用價值情資。 
（1）人員安全調查 

針對全軍中、少將、上校候將人員及經管人事、採購、財務人

員計 3,358 員，辦理專案清查，就上揭人員安全調查檔案資

料，提列涉有不當言行紀錄者計 31 員，逐案分析比對，作為

不法情資分析檢證之參考。 
（2）舊有情資清理 

清查本部近 3 年蒐獲涉有人事、採購、財務違失之檔案情資計

862 件，重新調研相關資料逐一研析審查及查證，發掘具運用

價值情資 4 件。 
（3）反映檢舉處理 

運用戈正平檢舉專線、資訊網，鼓勵民眾及官兵勇於檢舉貪瀆

不法，並與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肅貪查弊專線、主計局財務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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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專線、軍紀監察處端木青檢舉信箱等，建立通報聯繫機制，

交互查證貪瀆不法情資，期內接獲反映情資計 102 件，可供

參考情資 40 件；另運用各憲兵隊等單位，廣拓情蒐層面，協

力蒐集國軍人員涉及買官、賣官與貪瀆不法情資，期內編組訪

問民間人士 6,679 人，所獲相關訊息均提供本部內部查證參考

運用。 
3、綜合研析 
（1）綜據訪談立法委員、記者、政治評論者所指陳內容，以及媒體

報導有關買官、賣官訊息總計 78 件，惟經本部實施訪談、資

料比對與行政調查，均屬無運用價值之傳聞消息；另本部實施

重點訪談雖蒐獲可供參考情資 61 件，惟經深入調查、訪談、

分析、比對，均屬情資要件不全或受訪者無法舉證。本部竭盡

諸般行政調查手段後，發現上揭情資均缺乏立案偵辦之具體事

證，無法移送聯合專案小組偵辦，顯見外界所指陳不法情事，

均屬傳聞消息，對打擊不法毫無助益。 
（2）本部專案執行迄今，運用內部人事專案清查、涉貪不法檔資清

理、接受反映檢舉等方式，提列可運用情資計 75 件，嗣採檔

資比對、情蒐查證、人員約訪等行政調查作為，發掘疑涉人事

作業違常事證者計 31 件（26 人次：現役中將 6 員、少將 7 員、

上校 1 員；備役上將 1 員、中將 3 員、少將 8 員），已移送聯

合專案小組參偵，其餘情資登錄建檔管制，俟發掘新事證再行

啟案調查。（統計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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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防貪情蒐線索清查統計表 

區分 人事紀律 財務紀律 採購紀律 小計 

媒 體 報 導 
內 容 清 查 

73 4 1 78 

人 員 訪 談 699 39 26 764 

小 計 772 43 27 842 

A 提列參考情資 53 4 4 61 

附 記 經調查研析均無法提供聯合專案小組立案偵辦 

人 事 清 查 3312 30 16 3358 
（31） 

涉 貪 不 法 
檔 資 清 查 

110 87 665 862 
（4） 

反 映 檢 舉 
情 資 

60 11 31 102 
（40） 

小    計 3482 128 712 4322 

B 提列具體情資 36 6 33 75 

A + B 合 計 
提 列 情 資 

89 10 37 136 

移送聯合專

案小組參偵 
31（26 人次） 0 0 31 

（二）將級人事作業全面清查  
    囿於買官、賣官為典型集團性、對向犯及密室犯罪，對價關係不

易查證，考量人權及無罪推定原則，本部依據歷任部長任期，區

分八個階段，從 87 年迄今將級晉升作業實施全面清查，共計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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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人，其中在人事晉升作業涉有學經歷不符、績序在後、因人

修規、交待簽辦等違常特殊個案 124 人，相關查證情形已移請聯

合專案小組參偵；另人事次長室配合監察院、高等軍事法院檢察

署、軍事安全總隊及軍紀監察處等單位，協助人事清查計 3,919
人次，提供卷證資料 757 件。 

（三）軍司法聯合偵查機制 
成立聯合專案小組，就媒體報導、查弊專線、職權調查涉及買官、

賣官與採購弊案事證，由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提交聯合專案

小組依職權分工偵辦，現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立案計中將以

下 47 件，人數 141 人（中將 40 人、少將 74 人、上校 8 人、中

校 10 人、少校 7 人、上尉及士官各 1 人）。 
（四）管制查考偵審案件 

1、各級軍事院檢編組清查歷年無罪確定及他案簽結、偵案不起訴之

貪瀆案件，並檢卷分別送交本部最高軍事院檢實施複查，98 年 6
月 15 日完成清查作業，總計 287 件（審結案件 41 件，偵結案件

246 件），已重啟偵查 1 件，爾後各軍事院檢若查獲與舊案有關之

新事證，立即再啟調查。 
2、各級軍事院檢成立肅貪專庭（組），擇派資深且具肅貪辦案經驗

人員，專責辦理貪瀆案件並綿密管考辦案時限，本毋枉毋縱、重

罪重典原則，妥審速結，現計審結 5 件貪瀆案（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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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部各級軍事法院貪瀆案件宣判情形 

項

次 
被 告 姓 名

級 職 
犯 罪 
時 間 

受 理

時 間

起 訴

時 間

判 決

時 間

所 犯 
罪 名 

判 決

刑 度

1 
鍾 ○ ○ 
（後備司令
部上校組長） 

95.12.18 
至 

97.7 
97.10.22 97.12.29 98.5.4

「對於違背職
務之行為，收受
賄賂及不正利
益」罪 

有期徒刑 12 年，
褫奪公權 5 年，不
法所得財物，應予
追繳沒收。 

2 
楊 ○ ○ 
（軍備局工
程營產中心
上校組長） 

95.12.8 
至 

97.7 
97.10.22 98.1.6 98.5.7

「對於違背職
務之行為，收受
賄賂及不正利
益」罪 

有期徒刑 15 年，
褫奪公權 10 年，
不法所得財物，應
予追繳沒收。 

3 
王 ○ ○ 
（軍備局工
程營產中心
上校副組長） 

96.5.10 
至 

97.2.2 
97.10.22 97.12.29 98.5.4

「違背職務收
受不正利益」罪 

有期徒刑 8 年，褫
奪公權 4 年。 

4 
宋 ○ ○ 
（聯勤萊子
坑彈藥庫一
兵） 

97.5.5 
至 

97.6 
97.8.25 97.10.14

一審

98.1.7
二審

98.5.15

「販賣軍用彈
藥」及「竊取公
用財物」等罪 

一、二審均判處有
期徒刑 24 年，褫
奪公權 3 年。 

5 
陳 ○ ○ 
（陸軍司令
部上尉預算
財務官） 

97.4 
至 

97.8 
97.8.21 97.10.9 98.4.30

「利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
物」罪 

有期徒刑 7 年 6 月
，褫奪公權 2 年。

二、採購、財務弊案清查 
針對採購、財務作業經常肇生弊端情形執行全面清查，工程案計

3,220 件、採購案計 1 萬 6,857 件、財務案計 1 萬 9,680 件，合計

3 萬 9,757 件，辦理情形分述如後： 
（一）採購弊案清查 

1、後備司令部與工營中心涉及林○○集團採購弊案 3 人，已分由高

等軍事法院判處 8-15 年不等之徒刑。 
2、針對林治崇集團所涉採購弊案實施專案調查，經清查國軍外洩予

該集團介入之各項工程規劃設計、專案管理及監造購案等計 29
案，約訪相關承辦人員、參標之建築師及監造廠商 46 人次，相

關招標文件於公告前即遭外洩計 28 件，透過掮客向廠商兜售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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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件（如表三），經行政調查涉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情事，已將涉

法計 3 案 4 人移聯合專案小組參偵，行政違失交原屬單位檢討議

處計 11 人次。 
表三 

林○○集團工程案件查察情形 

招 標 年 度 介 入

案 件 數

外 洩

案 件 數

兜 售 廠 商

件 數

如 期

決 標 數

96 7 7 6 5 

97 20 19 7 1 

98 2 2 0 0 

小計 29 28 13 6 

3、軍備局工程營產處前處長黃○少將，涉及採購弊案，由高等軍事

法院檢察署偵辦中，並於 98 年 4 月 16 日調離現職；軍備局工程

營產中心前主任羅○○少將，對所屬紀律鬆弛，行為嚴重違法失

職，經監察院提案糾舉，已於 98 年 5 月 1 日調離現職。 
4、實施採購案件清查後，計完成行政調查 4 件，其中 1 件已移送聯

合專案小組參偵。 
5、本部委外實施投標廠商問卷調查，以瞭解廠商對國軍採購作業滿

意度及廉政度之整體觀感與興革意見，其中 9 家廠商反映有人員

涉及違常情事，目前已辦理行政調查中，倘查有違法事證，將移

送聯合專案小組偵辦。 
（二）財務專案審查 

實施專案查核計 36 個單位，抽查經費結報案 1 萬 9,680 件，所

見一般缺失 207 件，重大違失 32 件（如表四），已完成行政調查

計 14 件，其中 4 件 8 人已移送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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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財務紀律組專案查核所見缺失事項統計表 

   類別 
 

案件數 
小 額 
採 購 

自行保

管經費

領據具領

經 費

行政事

務 費

主 副 
食 費 合 計

審核件數 12,940 1,302 1,942 2,183 1,313 19,680

缺失件數 97 34 18 28 30 207 

重大違失 16 0 2 0 14 32 

（三）媒體披露、檢控暨不法情資調查 
共計 22 案，其中上海印製廠不當投資案、後備司令部財務支用

不當案、中科院技士涉嫌貪瀆案等 3 案，已函請聯合專案小組參

偵。 
三、重大風紀案件調查 

少數官兵明知法規不可違，卻仍便宜行事，致嚴重違反規定，甚而觸

法送辦，衍生斲傷軍譽情事，本部對違法犯紀官兵絕不護短，不論階

級高低查辦到底，如最近查獲高階將領未依規定值勤均移送法辦，案

例分述如後： 
（一）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前副主任蕭○○案 

1、媒體披露「少將留守竟開溜 3 天」，經本部查證後發現軍備局生

產製造中心前副主任蕭○○少將，確於 98 年 4 月 17 至 19 日離

營返家，由於該中心重要幹部留值採電話留值方式，核與國軍各

級部隊重要幹部留值規定不符，渠等行徑已涉犯陸海空軍刑法第

35 條第 1 項前段「其他擔任警戒之人擅離勤務所在地罪」；另生

產製造中心前主任陳○○少將身為重要幹部，除擅自變更留值規

定外，復未能以身作則，誠實面對過犯，授意所屬偽造 97 年 9
月 23 日中心「本部戰情人員輪值修訂事宜公文書」，肇案後蓄意

規避行政調查，刪除偽造簽呈及檔案資料夾，涉犯偽造公文書罪，

遂將陳治安少將及蕭治群少將調離現職，並將全案犯罪嫌疑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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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法辦；另監察院於 98 年 6 月 18 日提案彈劾陳○○少將，並移

公懲會懲戒。 
2、檢討： 
（1）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分別於 98 年 6 月 4 日及 16 日偵結，

對蕭○○少將及陳○○少將提起公訴，目前由高等軍事法院審

理中。 
（2）陳○○少將包庇所屬，變造留值規定，依刑懲併行原則，就行

政違失部分，核予記過乙次；蕭治群少將未按規定留值，影響

軍風紀，核定記過兩次。 
（二）海軍司令部人軍處處長戴○○少將案 

1、總長林一級上將 4 月 20 日率隊實施夜間軍紀突檢，查獲海軍司

令部人軍處處長戴○○少將擔任指揮中心高勤官，未於作戰中心

值勤，渠行徑已涉犯陸海空軍刑法第 35 條第 1 項前段「其他擔

任警戒之人不到勤務所在地罪」，由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主動偵

辦，監察院亦於 98 年 6 月 18 日提案糾正。 
2、檢討： 
（1）本部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於 98 年 6 月 11 日偵結起訴，目前由

高等軍事法院審理中。 
（2）戴慶正少將未按規定留值，依刑懲併行原則，就行政違失部分，

海軍司令部檢討核定申誡乙次。 
四、端正部隊風氣，建立核心價值 

國軍肩負保國衛民之職責使命，唯有端正廉能軍風，實踐軍人核心

價值，才能心無旁騖、專注戰訓，建立國軍尊嚴與形象，以爭取國

人支持與信賴。 
（一）國軍官兵必須深植保國衛民、重視榮譽信念，以貪為恥，以廉為

榮，砥礪廉潔操守，貫徹崇法務實要求。部長 97 年 5 月 20 日就

職後，即於翌日召集國軍重要幹部座談，提出 20 項施政理念，

勉勵幹部「品德為首，德重於才」、「整飭軍紀，弊絕風清」。復於

98 年 3、4 月間，分赴本、外島各作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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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國衛民，無私奉獻」為題，實施精神講話 10 場次， 
勉勵幹部要「重振軍魂，喚回軍心」，信守軍人核心價值， 
傳承國軍光榮歷史基業。全軍歷經一年之努力，自 97 年 5 月 20
日至 98 年 5 月 20 日軍風紀案件數與前一年度同期比較，減少

比率達 22.53％，其中違法案件降低 17.66％，從數據顯示軍風紀

案件確有降低現象，惟就整體而言，仍有極大精進空間。 

（二）本部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成立後，迄今發布新聞稿 10 則 
      ，並與法務部召開聯合記者會 3 次，即時說明本部肅貪防弊之決

心，並投書各大報刊主動對外界澄明絕大多數高階軍官均係守法

守紀品德良好之幹部；另製作莒光日電視教學節目 15 輯，漢聲

電台製播專題報導 205 則，本部一報三刊（青年日報、奮鬥月刊、

勝利之光月刊、吾愛吾家季刊）刊登「肅貪防弊」專欄、論壇 193
則，強化官兵對廉政建設政策之認知，以提昇部隊純良風尚，冀

達清廉自持、弊絕風清之國軍形象。 

肆、重大興革方案 

  一、建立肅貪防弊機制 
本部成立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納編各專業聯參，形成肅貪防弊

綿密網絡，針對所掌握涉貪及不法情資，即時查證，確能有效嚇阻

不法，根絕不良風氣，將繼續執行肅貪防弊工作，並定期或不定期

召開檢（研）討會，檢討肅貪防弊執行概況及策進作為，持恆貫徹

執行，未達弊絕風清，絕不終止。未來執行階段仍將依現行編組模

式，運用督訪、查察作為，發揮行政肅貪之效能，賡續執行肅貪、

防貪及反貪工作，建立廉能軍風。 
（一）完備檢舉管道，廣蒐不法事證 

1 、除原有戈正平專線（ 02-23117085 ）、端木青檢舉專線

（02-23119706）外，另設財務貪瀆檢舉專線（0800000597）與

電子檢舉信箱（gpwdssb@mail.mil.tw），以及本部高等軍事法

院檢察署增設肅貪查弊專線（02-2230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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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獲檢舉買官、賣官等情資後過濾清查，如事證明確，即送交聯

合專案小組依分工立案偵辦，並在不違反偵查不公開原則下，依

刑懲併行原則移請涉案人隸屬單位同步檢討議處；如事證未明

確，登錄列管參偵或移由廉政建設行動專案小組軍法事務組轉交

各業管組實施行政調查。 
（二）加強文宣作為，鼓勵檢舉不法 

將有關自首寬免、證人保護之身分保密、人身安全保護及獎勵檢

舉貪污等規定，持續運用本部一報三刊、各軍種報刊、莒光日電

視教學、基層部隊主官（管）座談及巡迴教育等各種管道與教育

時機廣為宣導，鼓勵國人及官兵檢舉不法事件。 
（三）落實預警蒐處，強化預防作為 

鑑於國軍面對國內、外安全環境日趨複雜，為統合安全情報蒐整

機制，周密處理程序，發揮預警情報運用效能，本部特於 98 年

5 月 27 日策頒「國軍安全情報作業要點」，善用保防、偵防、安

全掌控等現有機制，發揮情治分工協調效能，積極發掘足以影響

國家安全或利益之情報，尤置重點於買官、賣官及肅貪防弊之危

安預警情資，提供聯合專案小組參偵，俾利賡續協力打擊不法。 
二、增訂採購防弊作為 
    為使本次採購作業全面清查所見缺失及弊端均能澈底根除，就各項

防弊作為增訂公平、公正、公開、透明機制。 
（一）公開透明採購資訊，防杜資格規格綁標 

鑑於廠商對本部採購案件之質疑多為黑箱作業，以及資格、規格

與價格資訊欠透明，甚而為求搶先獲得相關資訊勾結不肖人員，

衍生違法案件，為改善此種現象，本部研擬下列改革作法： 
1、新台幣 5 千萬元以上之投資建案及作業維持案件，對非屬機密部

分，分別於系統分析、投資綱要計畫階段或於作業維持需求確定

時，即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後段但書規定，藉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公告資訊系統，公開徵求廠商提供資格、規格與價格等商情

資料，以訂定符合需求且完整之採購條件，並達資訊公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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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資建案及作業維持案件於採購計畫核定前，應依公共工程委員

會 98 年 3 月 24 日修頒之「公共工程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

實施要點」，辦理招標前之公開閱覽程序，以廣蒐潛在投標廠商意

見，據以修訂採購條件。 
（二）改進委員遴選機制，建立公平評選作法 

為防杜廠商鎖定、拉攏特定人員，訂定最有利標評選委員遴選作

業規定，預於 98 年 7 月底前完成，使評選結果更為客觀、公平，

具體作法如下： 
1、增加評選委員人數，律定勞務採購新台幣 1 千萬元以上及工程與

財物採購新台幣 5 千萬元以上之評選委員人數，並依採購金額級

距調增評選委員人數為 9 至 13 人以上。 
2、加重外聘委員比例，律定勞務採購未達新台幣 1 千萬元及工程與

財物採購未達新台幣 5 千萬元之外部評選委員，應佔總額 3/4 以

上，逾上述金額採購之外部委員應佔總額 4/5 以上。 
3、98 年 12 月底前建立評選委員資料庫資訊系統，並由各單位逐年

檢討推薦內部評選委員名單，經本部遴選後建置於委員資料庫

內；另招標單位比照外部委員遴選機制，自資料庫內以亂數選定

內部評選委員。 
（三）辦理廠商問卷調查，主動發掘不法事證 

鑑於本次採購作業滿意度及廉政度問卷調查，係屬本部首次委託

專業機構辦理投標廠商普查，執行成效良好，預於 98 年 7 月底

前訂頒實施計畫，要求三軍各採購單位每年辦理問卷調查，藉由

廣蒐民間廠商對國軍採購作業整體觀感與興革意見，策定改進作

法，使廠商對國軍採購作業能有滿意評價。 

（四）增聘外部稽核委員，強化採購稽核能量 
為有效推行採購稽核業務及提升稽核作業品質，目前已研擬修訂

「採購稽核小組設置及作業規定」草案，預於 98 年 9 月底前令

頒，其中除增加內部稽核委員外，另將聘請政府單位或民間機構

專門知識人員擔任外部稽核委員，藉專家、學者專業能力，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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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客觀角度審核本部購案執行，周延稽核作業及能量，

發掘潛存問題，提升本部作業品質。 
（五）建立文件保密系統，防範洩密情事再生 

針對所有採購、工程計畫文件，98 年 7 月底前建立保密資訊系

統，藉由內建流水管制編號、警示浮水印功能，監控個人電腦網

址輸出列印資訊，掌握文件流向，以防止洩違密情形。 
（六）落實採購專業訓練，強化採購人員職能 

為貫徹依法辦理採購作業，本部針對 475 員新進及培訓人員擴大

辦理採購基礎訓練，預於 98 年 12 月底前完成普訓，獲取專業證

照；另每月邀請部外專家學者或部內資深人員舉辦專題講座，兼

顧管理與實務作業所需，冀達強化採購專業職能目標。 
三、健全人事調任制度 

為使國軍人事作業更臻公平、公正、公開、透明，並根絕買官賣官可

能性，本部自 97 年 5 月 20 日起，分別建立並推動各項人事制度化

作法。 
（一）落實人事制度、建立候調透明 

1、本部於 97 年 5 月 26 日令頒「候選、調任人評會設置規定」、97
年 6 月 20 日令頒「重要軍職候選、調任作業規定」，凡重要職務

出缺，各軍司令部及兵監單位依候選名簿選員，並召開人評會實

施初審，再呈報本部召開人評會複審評選，遴優調任。 
2、本部復於 98 年 3 月 5 日令頒「上校級以下主官、管候選、調任

透明化作法」，自 98 年 6 月 1 日起有關上校級以下主官、管候選

人資績分及排序，分別建置於各軍司令部及兵監單位人事網站，

開放候選人自行上網查詢，本項創新作法深獲各級好評。 
3、自 97 年 5 月 20 日迄今，本部落實推動前述人事制度化作法，並

貫徹任期制，除特殊原因外，避免任期未屆滿調整職務情事，98
年 1 月 1 日將官晉任人數 33 員（中將 5、少將 28），98 年 7 月

1 日將官晉任人數降至 25 員（中將 2、少將 23），與 90-97 年晉

任人數相較，平均減少達 32％（如表五），後續配合國軍兵力結

構調整，將進一步合理精簡將級員額，以符國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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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國軍 90 年至 98 年將官晉任人數統計表 

項次 年度 日期 中將 少將 合計 
9 8 年 度 晉 任
人 數 與 各 年 度
晉 任 人 數 比 較

90.01.01 10 39 49 
1 90 

90.07.01 5 30 35 
84 -26（31％） 

91.01.01 3 37 40 
2 91 

91.07.01 12 33 45 
85 -27（32％） 

92.01.01 7 24 31 
3 92 

92.07.01 4 30 34 
65 -7（11％） 

93.01.01 13 27 40 
4 93 

93.07.01 11 27 38 
78 -20（26％） 

94.01.01 11 30 41 
5 94 

94.07.01 13 42 55 
96 -38（40％） 

95.01.01 7 37 44 
6 95 

95.07.01 13 45 58 
102 -44（43％） 

96.01.01 5 38 43 
7 96 

96.07.01 9 36 45 
88 -30（34％） 

97.01.01 11 40 51 
8 97 

97.07.01 11 32 43 
94 -36（38％） 

98.01.01 5 28 33 
9 98 

98.07.01 2 23 25 
58 平均減少 29 員

（32％） 

總計 152 49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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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人事法令、落實依法行政 

1、本部自 98 年 6 月起著手研修「陸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任職條

例施行細則」等相關規定，使佔缺、晉任在考績、學歷、停年等

條件一致，預於 98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修訂草案，再依法制作

業程序陳報審查，澈底根絕因人設事情事。 

2、為使現行候選、調、晉任評選更臻客觀、公正、周延，本部自 98

年 4 月起研修「陸海空軍軍官選訓晉任資績計分標準表」所列之

獎勵及外島經歷等相關計分標準，預於 98 年 10 月 31 日前完成，

並自 99 年 1 月起實施。 

3、本部於 98 年 4 月 15 日令頒「國軍 98 年人事作業講習實施計畫」，

並已於 98 年 5 月 8 日完成本部及各軍司令部人事人員講習計

1,314 員，爾後每年定期辦理一次，使人事人員熟悉相關法規、

程序，建立依法行政正確觀念。 

4、本部於 98 年 4 月 15 日令頒「人事人員職（業）務調整作法」，

對全軍各級人事人員實施全面清查，任職超過 3 年計 40 員，已

於 98 年 6 月 1 日前結合個人經管及兼顧單位業務實需，實施職

（業）務調整，爾後每年 1、4、7、10 月定期檢討辦理，防杜久

任一職產生弊端。 

（三）貫徹德重於才、強化人事查核 

1、為貫徹為國舉才、德才兼備、德重於才，本部依重要軍職候選、

調任作業規定及人事資料查核運用作業規定，訂於 98 年 8 月 1
日前，重新完成國軍將級、少將候選及重要職務人員特殊查核作

業，並檢討重要軍職調任作業流程，凡候選、調任重要軍職人員，

均應先期完成特殊查核始得派任；另查核對象國籍、財務、刑案

及行政懲處等紀錄，加強分工單位資料查察，並實施動態安全調

查，以先期察覺涉貪、舞弊等不良言行，管控德才不適任人員派

任，確保高階幹部純淨。 

2、參據國軍機敏單位人員安全考核與鑑定作法，擴大鑑定作業適用

對象為國軍志願役人員，依每半年人員安全考核情形，區分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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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發展)、Ｂ(有潛在危安顧慮)、Ｃ(有立即危安顧慮)三項安全等

級實施評鑑，逐級召開鑑定會報，鑑定結果列為接觸機密資訊與

人事派任、考績作業參考。本部已於 98 年 5 月 1 日起責由聯勤

司令部辦理試行，並訂於 99 年 1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有效篩濾

具危安顧慮人員，確保人員純淨安全。 

3、對所有候選及調、晉任人員，如發現有品德及言行不良等事實，

立即撤銷候選及調、晉任，並檢討舉薦不實責任歸屬。98 年 1 月

1 日校官定期晉任，查獲有品德違失，撤銷調任上階者 14 員（上

校 2、中校 3、少校 9）、列為不符晉任資格者 4 員（上校 1、中

校 1、少校 2），合計 18 員，失職人員已依規定懲處；在各單位

嚴格查核下，98 年 7 月 1 日校官定期晉任人員均符規定，已反映

具體成效。 

（四）杜絕請託關說、整飭人事紀律 

為防止鑽營冀圖倖進，本部於 98 年 6 月 15 日令頒杜絕請託關

說、防止鑽營規定，明訂凡涉及請託、關說者，一年內不得向上

派職及送訓，並要求各單位每半年將請託、關說案件彙呈本部，

本部每年辦理統計發布，對管制不力之單位主官及業務主管檢討

議處，同時要求各單位透過各項集會及軍中報刊加強宣導要求，

以有效整飭人事紀律。 
四、建構軍司法合作平台 

     為澈底整飭貪瀆，對軍、民共犯之貪瀆案件，均交由軍、司法機關依

職權分工聯合偵辦，以整合肅貪查弊能量，提昇偵辦作為。 
（一）軍、司法行政溝通平台，乃屬創新作為，並已發揮實效，本部已於

98 年 6 月 17 日與法務部會商，初步達成溝通平台改為常設化機制

之共識，爾後各司法檢察機關偵查所需卷證調取等行政協調事項，

均由本部軍法司成立單一專責窗口負責協調聯繫，預於 2 個月內結

合法務部相關作法研訂細部作業規範，令頒國軍各單位遵行，以強

化聯合偵辦效能。 
（二）軍、司法機關首次共同編成聯合專案小組，期間對受理之個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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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不定期召開之專案會議，充分討論偵辦方向與職權分工。經聯

合專案小組於 98 年 6 月 19 日研商，評估專案小組成立迄今運作

順暢，且相關案件現持續查辦中，協議肅貪查弊期限屆滿後仍持續

運作。   
五、規劃總督察長制度 

     肅貪防弊為本部施政重點，就督導層級、功能整合及權責劃分，草擬

建立總督察長制，由副部長兼任總督察長，部長統籌指揮，將監察、

督察及內部稽核併入總督察長室。 
（一）規劃採整合督（監）察單位，期建立可長可久之國軍監察體系，確

實發揮組織功能；另藉整合督（監）察一體，宣示與貫徹本部肅貪

防弊決心，以發揮肅貪效能。 
（二）為避免監察幹部執行肅貪工作，受單位長官箝制或有包袱，擬參考

法務部政風人員設置方式，將監察幹部調職、任免、考績及升遷由

總督察長室統籌辦理，形成人事一條鞭之制度；另與法務部政風司

建立交流平台，定期辦理座談、研習，汲取辦案經驗，以提升監察

幹部職能。 
（三）本案已配合本部組織結構及兵力調整，俟完成修法程序後，規劃於

100 年開始執行。 
 六、其他配套措施 
（一）強化財務審核 

1、持續觀念宣導，強化督導作為 
為根絕缺失、端正風紀，本部規劃於 98 年 7 月首次辦理「內部

控制及審核研習」，邀請法務部政風司長及財政部會計長等授以

相關法令、財務管理及內部控制與審核等課程，參加人員為各級

部隊主官（管）及內部審核人員，以檢討改進財務控管缺失，協

助單位妥適運用經費及提升預算執行績效，進而建立財務風險預

警與管理機制，爾後每年度均比照辦理，以提升各單位審核效

能，防杜財務失事案件；另規劃於 98 年 10 月前辦理「內部控制

研習班」，實施對象為各單位執行內部審核人員，並授以近年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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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違失案例課程，針對各層面探究其發生肇因及潛存問題，使瞭

解問題癥結所在，提供爾後處理業務之借鑑，使錯誤與問題能於

事前防範，避免缺失重複發生。 
2、綿密審核網絡，周延稽核作為 

為協助各單位發揮內部控制功能，本部雖於 95 年 11 月 6 日訂頒

「國防部內部審核綱要計畫」，區分內部審核、現金檢查、自我

檢查、教育訓練等面向，形成國軍內部審核網絡，以達嚇阻犯罪

效果，惟經實施後，財務弊端迭有發生，本部復於 97 年 12 月

26 日依行政院加強財務控管及落實會計審核方案，請各單位加

強宣導及落實執行，並查填方案實施情形調查表於 98 年 4 月 30
日呈報行政院核備，以瞭解各單位辦理情形，進而檢討改進財務

控管缺失，期能增進各單位人員對財務責任之瞭解，俾合法支用

預算；另計畫於 98 年 7 月中旬修頒「國軍單位財務行政內部控

制各級主官（管）應注意事項」，使其瞭解法令規定及內部控制

的重要性與依法行政之精神，進而消弭弊端於無形。 
3、落實自我檢查，強化內部管控 

為協助各級單位對經管財務行政事項人員建立內部控制之自我

檢查機制，本部雖曾於 96 年 7 月 16 日策頒「國軍各級單位對經

管財務行政事項人員實施內部控制之自我檢查策進作為」，惟仍

有部分單位未能結合單位任務特性，業務職掌，實施自我檢查，

並將結果忠實回饋，本部刻正依據督導所見缺失，計劃 98 年 7
月中旬前修頒「國軍各級單位對經管財務行政事項人員實施內部

控制之自我檢查作業要點」，律定各級單位主官（管）每月應定

期自我檢查乙次以上；另視需要實施不定期檢查，且督檢表每月

亦應彙呈主官親核親批，若經驗證檢查結果差異達 20％以上者，

或流於形式，檢討相關人員違失責任，若肇生不法情事，將依法

究辦。 
4、精實計畫編製，落實預算下授 

本部自 98 年 4 月 16 日起至各單位督導，發現部分單位或因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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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不符實需，或要求下級單位執行任務未適時核撥經費，肇生

未按規定結報或挪用其他經費支應等缺失，本部已於 98 年 6 月

10 日利用召開 98 年第 2 次主財工作會報時機，要求各單位於編

製爾後年度預算時，應縝密考量各項計畫執行期程及下級單位任

務需求，及早下授預算，滿足部隊需求；另藉 98 年 6 月 18 日召

開 98 年上半年預算檢討會時重申，要求各單位預算用途如不符

實需時，應確依「軍費預算執行及支付結報規定」辦理調整，以

符規定。 
5、精進伙食管理，加強督導作為 

少數單位未能落實伙食督導，且伙食費未統籌運用於每日伙食

上，肇生利用結餘款，浮報副食採購金額，移作他用，為防杜類

案發生，本部後勤參謀次長室將納編政戰、主計、監察、軍醫等

單位，計劃 98 年下半年對各單位實施聯合督導，並置重點於經

費支用、膳食衛生、作業安全及逐級輔導等項目，以精進辦伙品

質，防止不當挪用副食費情事，以貫徹充分照顧官兵生活政策。 
（二）落實法紀教育 

1、研析犯罪成因，深化防貪止弊 
為及時有效達到防貪止弊功能，本部於 98 年 3 月第一季軍法工

作會報律定，各軍事法院每季蒐整判決確定之貪瀆案件，報由軍

法司統整研析犯罪成因，屬作業法令疏漏者，提請主管單位研議

修訂，屬人員管考不實或內部稽核不彰者，提請主官（管）及監

察、主財單位嚴加考核與精進稽核查察，另副知國軍各單位參

處，落實預警防處。 

2、強化軍法教育，養成守法觀念 
為培養國軍幹部廉潔自持品操，預於 98 年 8 月底前修頒「國軍

軍法教育計畫大綱」，提高軍事院校學（員）生深造、進修及基

礎教育各階段之軍法教育時數，由養成教育向下紮根，陶塑幹部

依法行政、公款法用之法治觀念。次針對主財、工程及採購等人

員於專業訓練階段，施予重點法紀教育，使知所警惕，杜絕貪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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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軍法司網頁設置「軍法教育專區」，提供各類軍法教育影音

教材，供國軍各級單位靈活運用，精進教育效能。 

（三）深耕武德教育 
1、做好宣教工作，塑建武德信念 

武德修養、忠貞氣節、國家信念及軍中倫理等為軍人核心價值。

本部於 97 年 8 月 4 日策頒「國軍強化軍人武德教育實施要點」，

藉深耕基礎教育、精進部隊教育、強化生活教育、推展人文教育、

落實德行考核、涵泳將校修為等 6 項作法，重塑軍人武德，使國

軍成為一支有思想、有道德、有靈魂之戰鬥體。 
2、加強武德教育，培養廉能風尚 

衡酌肅貪僅為治標工作，建立廉潔官箴方為治本之道，預劃 98
年 9 月份起，各軍事院校政治教育課程中，加強武德教育與哲學

教育比重，期藉由哲學修養，深化軍人精神教育與真理探討，以

建立軍人核心價值；另在強化生活教育部分，除內部管理規範

外，結合訓練從紀律、儀態、軍容及精神方面之外在制約，透過

各級身教言教、上行下效，期能在日積月累中端正風氣、樹立典

範。 
（四）強化文宣工作 

1、辦理學者座談，爭取輿論支持 
為有效回應社會輿論，本部預劃於 98 年 7 月份與民間媒體合辦

座談會，聽取學者專家等各方對國軍的興革意見，作為策訂國防

施政的參考；爾後將不定期辦理，期藉由民間媒體報導座談內

容，強調國軍一貫支持政府政策、戮力建軍備戰、貫徹依法行政

及落實軍紀要求之嚴正立場，以爭取各界認同及輿論支持，擴大

文宣成效。 
2、落實精神教育，善盡軍人本務 

國軍莒光日政治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延伸，亦是社會教育的一環，

教導官兵正確人生觀與價值觀，為使節目呈現多元化，本部首次

自 98 年 7 月份起，每月一次邀請部會首長錄製「莒光園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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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教學節目於莒光日播放，除報導部會施政重點及實施政令宣導

外，勉勵國軍官兵謹守分際，忠於職守，以贏得國人之肯定。 
（五）重視新聞工作 

1、提供正確資訊，做好危機管控 

本部針對重大新聞事件，刻正研擬「強化重大及突發新聞處理作

法」，如肇生上述新聞事件，本部或各軍司令部應立即成立「重

大新聞事件管控小組」，本部由副部長、各軍司令部由副司令擔

任組長，並邀集相關單位針對事件肇生原因、後續處置作為、未

來防處措施及初步懲處原則等事項，透過召開記者會或發布新聞

稿等方式，於第一時間主動對外說明，以消弭國人疑慮與不安，

做好損害管控。 

2、強化媒體溝通，提昇國軍形象 

鑑於現今「爆料」文化盛行，媒體若未向本部查證而逕行報導，

將引發負面或渲染效應，對國軍形象造成衝擊，因此本部自 98
年 8 月份起，將成立新聞記者作業室，主動提供記者查證、撰稿

所需場所，並針對記者關切議題，安排業管單位說明，強化彼此

溝通管道，避免不實或錯誤報導，以提昇國軍優質形象。 

伍、結語 

總統於 4 月 8 日提出肅貪防弊三項聲明後，本部即成立廉政建設

行動專案小組，執行迄今已三個月，期間完成媒體披露買官、賣官等

情資蒐集與查證 4,322 件，全面清查 87 年迄今將官人事作業 885 人、

工程案 3,220 件、採購案 1 萬 6,857 件、財務案 1 萬 9,680 件。經本

部專案小組綜合研析違常情資，移請高等軍事法院檢察署參偵，計立

案中將以下 47 件 141 人，各軍事法院已審結楊○○上校等 5 件重大貪

瀆案，均求處重刑；另查辦之缺失及弊案肇因剴切檢討，就制度面提

出可行興革方案，全力推動執行。 
當前階段性所設定之目標雖已達成，然肅貪查弊為長期性、持續

性、全面性之工作，本部專案小組未來將以每三個月為階段，持續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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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查弊工作，並密切配合兩部組成之聯合專案小組，及行政院廉政建

設行動方案機制，積極肅貪查弊，務期澈底肅清軍中不法案件，不達

弊絕風清，絕不終止，以彰顯廉能改革決心，並恢復國人對國軍之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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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弊案檢討及制度改進方案 

 

 

 

 

 

 

 

 

 

 

 

 

報告機關：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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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弊案檢討及制度改進方案 
報告機關：法務部 

摘   要 

項 次 標 題 內 容 摘 要

壹 前言   馬總統於今(98)年 4 月 8 日上午針對政府肅貪防

弊決心，發表談話，要求行政與司法部門對於弊案，

應不論藍綠、不分官階，在勿枉勿縱的原則下，積極

查辦，不容延誤，並在三個月內就重大弊案提出檢討

報告以及制度上的改進方案，以符合人民對肅清貪

腐，建立清廉國家的殷切期待。 

    本部於同日下午即召集會議，決定自各級檢察機

關近年來所偵辦的重大弊案中挑出12件社會矚目的個

案，進行檢討。又於6月17日邀請相關機關召開「研商

反貪防弊檢討及報告會議」，討論行政改進措施，建議

分工事項。 

貳 12 件 

社會矚目 

重大案件 

一、偵審中之重大案件 

(一)陳前總統貪瀆案 

  (二)黃○○洗錢案 

  (三)北投纜車弊案 

  (四)袁○○貪瀆案 

  (五)南科減震案 

  (六)高捷案（公開六標部分） 

    (七)前中興銀行案(違規貸款予特定集團) 
    (八)力霸、東森案 
    (九)元大京華證券案 
    (十)博達案 
二、判決無罪之重大案件 

  (一)高捷案（陳○○部分） 

  (二)馬前市長特別費案 

參 檢察機關偵 一、檢察困境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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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案件之檢

討 

    13 項困境，28 項因應對策。 

二、檢察缺失與改進措施 

7項缺失，18項改進措施。 

肆 行政缺失 

與 

改進措施 

 

 

10項缺失，22項改進措施。 

伍 法規缺失 

與 

改進措施 

 

一、研議增修貪污治罪條例。 

二、研議增訂妨礙司法犯罪。 

三、研議修正金融七法規定「犯罪所得」之計算方法。

四、金融七法增訂追徵追繳抵償不法所得之規定。 

五、創設駁回羈押聲請之「即時抗告」制度。 

六、建立加速法院審理機制。 

七、研議引進有罪羈押制度。 

八、研議增訂電子監控制度。 
陸 整飭政風 

澄清吏治 

 

一、強化外部監督。 

二、落實內部控制。 

三、推動跨域治理。 

四、研議將聯合國反腐敗公約內國法化。 

五、研議公費選舉之可行性。 
柒 結論 

 

我們相信透過懲治與預防並重，從教育、防貪、肅貪

三方面，落實行政管理機制、政府資訊透明及企業廉潔

等措施，必能逐步做到反貪去腐、澄清吏治的政策目標

，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和國家整體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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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弊案檢討及制度改進方案 

報告機關：法務部 

壹、前言 

民國97年9月23日臺灣透明組織公布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2008年「貪

腐印象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在全球 180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

中，我國以 5.7 分名列第 39 名，分數雖然與前年相同，但名次下滑 5名，

為歷年之最。 

98 年 4 月 7 日亞洲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發表調查 16 個國家及地

區「政治貪腐」印象評比結果報告，我國名列第 10，落於中國之後，中央

及地方政治領袖尤其不堪。 

馬總統於次日上午公開表示痛心疾首，認為臺灣在華人社會引以為傲

的民主成就，如果因貪腐問題而蒙羞，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要求

行政與司法部門對於弊案，應不論藍綠、不分官階，在勿枉勿縱的原則下，

積極查辦，不容延誤，並在三個月內就重大弊案提出檢討報告以及制度上

的改進方案，以符合人民對肅清貪腐、建立清廉國家的殷切期待。 

本部隨即於同日召集會議，挑出 12 件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一方面探

討檢調偵辦案件時遭遇的困境與缺失，提出因應對策及改進措施；另一方

面在各該案件中發現的行政缺失，研擬改進措施。 

本部為廣徵意見特邀請行政院、國防部、經濟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下稱金管會)、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主計處、財政部賦稅署

及審計部，共商行政改進措施及分工事項。相關改進措施，大多需長期持

續進行；增修法案部分，有部分已預定完成之時程，但有部分需建請司法

院依權責參處；難以預定時程者，將儘速完成。 

貳、12 件社會矚目重大案件 

本文是為探討檢調偵辦社會矚目重大案件所出現之檢察困境、缺失以

及行政上的缺失，非為臧否個人之是非，故以起訴書所載事實作為分析資

料，合先敘明。至於社會高度關注的軍中買官賣官等弊案及本部各級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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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自 98 年 4 月 8 日至 6 月 24 日起訴公務員貪瀆及重大經濟犯罪，分析如

附件 1、2。 

一、偵審中之重大案件 

(一)陳前總統貪瀆案 

1、陳前總統與其妻吳○○涉嫌於 89 年 5 月 20 日起至 95 年 8 月

31 日止，與總統辦公室前主任馬○○、林○○及科員陳○○，

共同在「審核支出數報告單」登載不實而侵占國務機要費新臺

幣（下同）7,011 萬 4,143 元，並以不實犒賞清冊及他人消費

付款之統一發票及已經付款之統一發票詐領國務機要費 3,403

萬 8,252 元。 

2、陳前總統於 93 年 1 月至 5 月間，就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向達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土地案，而與吳○○涉嫌共同對

於職務上行為收受辜○○賄款 1 億元及美金 600 萬元，其餘 1

億元由蔡銘哲取得 7,000 萬元，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局長

李○○分得 3,000 萬元。 

3、92 年 7 月至 93 年 12 月間，吳○○涉嫌指示內政部前部長余○

○洩漏南港展覽館新建工程評選委員名單予蔡○○轉給力○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使郭○○在招標公告前取得

評選委員名單及投標廠商資格限制等兩份公文書，據以行賄評

選委員而得標，郭○○給付吳○○之賄款美金273萬 5,500元。 

4、陳前總統與吳○○涉嫌為隱匿共同詐領、侵占之國務機要費及

利用總統職權所得賄款，計 4 億 9,415 萬 2,395 元及美金 873

萬 5,500 元，與其子陳○○、媳黃○○共同洗錢，或透過同具

洗錢犯意之吳○○等親友之協助，共同將前述款項匯至國外銀

行隱匿。 

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4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公有財物等罪

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審理中。 

  (二)黃○○洗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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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涉嫌於 89 年 5 月 20 日起至 98 年 1 月 23 日止，先後協助

吳○○隱匿因重大犯罪所得之現金 2 億 8,000 萬元及價值計 1 億

餘元之珠寶 75 件，經傳拘無著且業已出境，顯已逃匿，而於 98

年 3 月 18 日發布通緝。 

  (三)北投纜車弊案 

儷○○公司與臺北市政府簽約之北投空中纜車 BOT 案，因行政院

公告該案允許使用項目增加服務中心、研習住宿及溫泉遊憩設施

等，該公司負責人郭○○、李○○為規避環評，順利興建觀光溫

泉飯店級「研習住宿設施」，而涉嫌行賄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前

處長蔡○○800 萬元及內政部前政務次長顏○○120 萬元，於 95

年 6 月 7 日順利取得建照，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

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賂等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顏萬進有期

徒刑 15 年、褫奪公權 8年，目前第二審法院審理中。至於蔡佰祿

判處有期徒刑 2 年 6 月、褫奪公權 2年，未上訴確定。 

  (四)袁○○貪瀆案 

林○○集團為順利標得與國防部有關工程，涉嫌先後對國防部後

備司令部前中將副司令袁○○、上校組長鍾○○、軍備局上校組

長楊○○及副組長王○○等軍方人士違背職務之行為，與袁○○

期約 600 萬元晉升上將之賄賂及交付音響、西裝等賄賂，交付鍾

永祥 47 萬 5,000 元賄賂及飲宴不正利益等，以收集、交付、洩漏

足使國家安全及利益遭受重大危害，屬於「機密」等級之上述軍

方人士所持有未公開之軍事工程標案資料或訊息，交予廠商提早

準備投標，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違背職務

收受賄賂罪嫌等罪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審理中。 

  (五)南科減震案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前副主委謝○○於 90 年間奉命組成專案

小組，綜理高鐵通過臺南科學園區造成之振動尋求解決方案(即南

科減震案)期間，先要求工程規劃之中華顧問公司將一階統包案改

為二階段招標，並就第一階採取最有利標，再以交付評選委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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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及要求評選委員毋庸考慮第二位參標廠商工程造價僅 18 億元

等因素，使無工程背景、不具投標資格且規劃工程款高達 96 億元

之鴻○公司取得第一階段標案，嗣再以專利權問題，陳報行政院

改以限制性招標，致使鴻○公司獨家以 82 億餘元議價得標，支付

下包約 48 億元後，獲取不法利益超過 30 億元，涉嫌觸犯貪污治

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利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無罪，

現已上訴二審審理中。 

  (六)高捷案（公開六標部分） 

財團法人新○○基金會董事長張○○、日○營造公司陳○○與前

交通部主任秘書鍾○○、前高雄市工務局長吳○○涉嫌共同與投

標高雄捷運工程 CR5 標案之日商華○○公司（行賄人木○○

○）、CO2 標案之前田○○公司（行賄人田○○○）期約、賄賂，

再由鍾○○、吳○○二人分別於捷運開標之際，違背職務，幫助

上開二家日本廠商得標，陳○○取得廠商依約交付之 600 萬元賄

款後，即轉交張○○50 萬元，並由鍾○○、吳○○2 人朋分賄款

各 300 萬元、250 萬元，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6條第 1 項第 4

款圖利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鍾○○有期徒刑 4 年，褫奪公權

2 年、吳○○有期待刑 12 年，褫奪公權 6年，二審法院判決被告

均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第三審法院審理中。 

  (七)前中興銀行案(違規貸款予特定集團) 

前中興銀行董事長王○○、總經理王○○、經理徐○○及林○○

等人，涉嫌明知特定集團「同一關係人」貸款總額已達上限，或

財務結構、績效不佳，依銀行法規定及徵信常規，無從再予貸款，

竟分別以人頭戶「分散借款集中使用」之方式，規避銀行授信法

規，放款予特定集團，造成中興銀行巨額損失，涉嫌觸犯刑法背

信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無罪，目前上訴第二審法院審理中。 

  (八)力霸、東森案 

87、88 年間力霸集團力霸、嘉食化公司因財務吃緊資金調度困

難，集團公司之股價更大幅挫低，王○○竟覬覦集團旗下金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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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甚至集團以外金融機構掌握之豐沛資金，妄圖藉由企業舞弊方

式將資金掏出挹注集團虧損，並供其赴海外購置巨額房地產及提

供其個人、家族之奢華享受，導致力霸集團之財務黑洞不斷擴大，

掏空對象由力霸、嘉食化公司擴及力華票券、友聯產險、中華銀

行，嗣更延及亞太固網。總計王○○等人，涉嫌自力霸集團違法

掏出之資產約600億 6,000萬元，自其他金融機構詐貸金額約131

億元，涉嫌觸犯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 款非常規交易等

罪提起公訴，相關被告 123 人判決有罪併科巨額罰金，目前在第

二審法院審理中。 

    (九)元大京華證券案 

馬○○為元大集團之精神領袖，杜○○為元大京華證券公司(下稱

元京證)董事長，涉嫌為減輕其家族因持有元大投信公司 53.88％ 

股權所應分擔處理結構式債券之高額損失，而由元京證以高價不

合營業常規之債券交易方式，買受馬○○家族所持有上揭股權，

致馬○○家族不法獲利達 3 億餘元，並造成元京證公司受有 6 億

7,819 萬 6,329 元之損害，涉嫌觸犯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第 1 項

第 2 款非常規交易罪，提起公訴，第一審法院審理中。 

  (十)博達案 

葉○○為博達公司負責人，涉嫌透過海外 8 家人頭公司，以假銷

貨、估價單「堆貨」，並為平衡進、出貨合理量，要求國內 7 家

廠商及虛設海外 2公司，配合假供料，在五年半之內，創造出 160

餘億元虛假營業額。又利用博達公司海外擔保 1,000 萬美元及投

資ＣＬＮ8,500 萬美元（信用聯結債券 )、發行ＥＣＢ5,000 萬美

金（海外可轉換公司債 )計 1.45 億美金衍生性金融商品，虛增海

外存款，掏空博達公司資金，涉嫌觸犯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款非常規交易罪提起公訴，第一審判決有期徒刑 14 年，二

審維持原判，現上訴三審審理中。 

二、判決無罪之重大案件 

  (一)高捷案（陳哲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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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為總統府前副秘書長，與高雄捷運公司副董事長陳○○關係

密切，涉嫌明知華○公司副總經理王○○爭取高雄捷運公司引進外

勞之管理合約，竟不思自己為依法令從事公務之人員，而違法接受

王○○之招待，先後與王○○、陳○○等人至泰國及韓國濟州島旅

遊，以此方式取得不法利益價值 9 萬 4,700 元，並圖利華○公司

697 萬 5,348 元，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

圖利罪提起公訴，經一審法院判決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二審法

院以「無證據足認其有憑藉其當時任職總統府副秘書長之身分地位

及影響力或可憑藉影響之機會與職權另有所作為，致高捷公司同意

與華磐公司訂立管理外勞合約」，判決無罪確定。 
  (二)馬前市長特別費案 

本案以馬○○於 87 年 12 月至 95 年 7 月止，擔任臺北市長期間，

明知市長特別費須因公且實際支出，竟以領據具領並納為己有，不

法所得 1,117 萬 6,227 元，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例第 5條第 1 項第

2 款利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公訴。嗣第一審法院認為領

據特別費之性質屬於實質補貼，判決無罪，第二審採同一見解，維

持一審判決，最高法院雖認為領據特別費非實質補貼，須因公使

用，但使用範圍廣泛，包括犒賞、慰問、捐贈等，認無詐欺犯意及

施用詐術之行為，駁回上訴，無罪確定。 

參、檢察機關偵辦案件之檢討 

一、檢察困境與因應對策 

項次 檢察困境 因應對策 

1 承辦案件量逐年

大幅增加，檢察機

關不堪負荷。 

為應業務需要，本部於 98 年 5 月 5日陳報行

政院提出 99 年度至 102 年度專案請增員額

735 名，其中檢察官 117 名、檢察事務官 97

名。 

2 因時間久遠或意

外事件，致證據文

1、推展「期前辦案」，結合政風機構針對機

關內有重大貪瀆跡象之線索，透過地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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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逸失或調取困

難。 

風業務聯繫中心與檢察機關建立橫向聯

繫機制，直接將貪瀆情資轉送管轄之檢察

機關，由檢察官在第一時間指揮警調人員

配合政風人員，共同嚴密監控蒐證。 

2、部分案件因為事前即對相關嫌疑人進行通

訊監察，在搜索時同時進行現譯，可有效

發現被告正在串證、湮滅證據及有其他犯

罪事證，可作為聲請羈押及起訴的證據。

3 承辦人員對於金

融、營繕及會計等

各項法規、專業流

程不熟稔。 

 

1、貪瀆案件通常案情繁雜，應發揮檢察一體

之精神，集合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具專

長之檢察事務官組成辦案團隊，透過專案

小組會議，集思廣益，強化不法事證之蒐

集及法律適用之正確性。 

2、引進外部辦案資源，尤其係專業（如金融

財務、營建、電腦、會計等）之諮詢、鑑

定資料庫之建立，便於掌握案件偵辦方向

與判斷。 

3、定期舉辦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調查員、

政風人員在職訓練，彼此交流，傳承經

驗，落實辦案程序正義，強化團隊辦案精

神。 

4 被告於案件曝光

前離境或棄保潛

逃，因有外國居留

權或護照而難以

引渡回國。 

1、除依法通緝外，函請外交部依法註銷其護

照。 

2、檢察官如接獲偵審中之被告可能逃亡之情

資，即使是證人，亦宜隨時注意其動態，

有無轉換為被告之可能及有無逃亡之

虞，並報請所屬檢察長或檢察總長依據法

務部訂頒「重大刑事案件防逃作業聯繫要

點」，召集轄區司法警察機關商討防逃措

施，速為因應。 

3、促請法院對於審理中重大弊案之被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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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採取適當之強制處分，避免被告逃

匿，且於判決確定時，立即通知入出國及

移民署禁止其出國，以免國家刑罰權及社

會正義無法實現，傷害人民對司法之信

賴。 

4、研議修正刑事訴訟法增訂得對具保、許可

停止羈押之被告實施電子監控制度。 

5、透過兩岸及已與外國簽訂之司法互助或引

渡條約，遣返或引渡回國。 

6、積極與其他國家洽訂司法互助及引渡條

約。 

5 集團家族色彩濃

厚，共犯及重要證

人 心 防 不 易 突

破，又易串證。 

1、在辦理重大弊案時，善用證人保護法，使

其提出有利後續偵查之證據及資料，亦有

鼓勵其他共犯自白的效應。 

2、妥善運用法律有關自首、自白減免刑罰規

定。 

6 人犯在押，偵查期

間受壓縮。 

重大弊案通常案情繁雜，應發揮檢察一體之

精神，由主任檢察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共同組成辦案團隊，透過專案小組會議，集

思廣益，分工蒐證，妥速偵結。 

7 媒體守候辦公場

所外，以致民眾視

應訊為畏途，更使

偵查行動曝光，影

響後續偵查。 

改善辦公室廳舍環境、遷移至妥適地點、增

闢其他適當的訊問地點或增派警力維持秩

序。 

8 涉 案 集 團 之 銀

行、票券公司遭接

管，其正常營運無

礙，惟涉案集團為

挖東牆補西牆，可

能挪用關係企業

為避免關係企業之資金遭不法挪用，協調「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或公正第三人審核公司資

金需求與支出，以維持正常運作，並保障員

工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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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金，影響正常

公司之運作，並造

成檢察機關之困

擾。 

9 檢察官對於駁回

羈押聲請提起抗

告，到抗告法院再

裁定，往往費時甚

久，且被告已交保

獲釋在外，造成被

告有時間串證、串

供、湮滅證據或影

響後續偵查之作

為，甚且成為辯護

人主張無羈押必

要性之理由。 

創設即時抗告制度。檢察官於法院宣示裁定

交保後釋放時，當庭提出抗告，並請法院儘

速送達書面裁定。在書面裁定送達前，先以

宣示裁定之筆錄為據，向高院提出抗告，在

高院裁定前應繼續拘束被告之自由，不僅可

以大幅縮短高院裁定及地院再度裁定之時

程，並可避免被告有串證、串供或湮滅證據

之機會。 

10 重大弊案偵查與

公訴銜接不易。 

 

1、重大弊案原偵查檢察官應配合實行公訴，

以確保偵查成果。 

2、偵查與公訴應相互支援。因案卷龐雜，書

證、物證頗多，應將「筆錄卷」與「書物

證卷」分開編訂。「人證卷」均依姓名貼

上標貼並製作目錄。「書物證卷」則依案

情分開整編，以免除公訴檢察官或法院調

取證物之麻煩。證據清單同時註明出處，

提供公訴檢察官查對使用。 

3、起訴後將各專案小組成員、調取證據之聯

繫窗口、所製作之表格及電子檔提供給公

訴檢察官使用。 

11 部分被告之辯護

人或支持者，於審

理 中 將 偵 訊 筆

研議於刑法增訂審判中訴訟資料不得公諸於

眾或為訴訟目的外使用的處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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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錄音錄影光碟

或相關人員之書

狀 內 容 公 諸 於

眾，侵害證人或其

他被告之權益，影

響案件之後續偵

辦。 

12 資金查核曠日費

時，不法犯罪所得

之查扣，與人民期

待有落差。 

 

1、評估設立查扣犯罪所得專責小組之可行

性：召集熟諳經濟、貪污、毒品犯罪之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調查人員及資金查核

專業人員組織任務編組，協助檢察機關辦

理重大弊案之資金清查、財產扣押、沒收

等工作。 

2、本部已成立查扣犯罪不法所得法令研究小

組，積極研議修正相關法律，以有效查扣

犯罪不法所得，預定於 99 年 6 月底完成。

3、透過兩岸及與他國之司法互助協定，積極

將藏匿國外之犯罪不法所得移交我國。另

積極與其他國家洽訂司法互助協定，使被

告無法將不法所得藏置國外。 

13 社 會 矚 目 之 案

件，媒體、政治人

物 不 斷 發 表 評

論，致檢察官於偵

辦過程中，尚需分

心澄清，造成不必

要之負擔。 

1、檢察官辦案均應秉公處理，所謂辦藍不辦

綠，事實上，從 89 年迄 98 年 6 月 22 日

檢察官起訴各政黨中央民意代表、縣市長

及中央部會官員的案件，共有 77 人，其

中藍 33 人，綠 36 人，其餘為無黨籍 5 人、

黨籍不明 3 人（附件 3）。檢察官辦案絕

無藍綠之別。 

2、維護偵查不公開之原則，由機關發言人澄

清事實，以正視聽。 

3、根據國際更正權公約(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ights of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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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須依據事實作正當公平之報

導，虛構或歪曲之報導，應循同樣的傳遞

及發表途徑，迅速更正，以維人權。 

4、廣播電視法施行細則雖然規定新聞節目內

容應客觀、公正、確實、完整，但因無罰

責，形同具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研

修衛星廣播電視法，要求製播新聞及評論

應符合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當事人或利

害關係人認有錯誤或損害其權益，得請求

停止播送、更正或答辯，亦得聲請假處

分，請求損害賠償。 

 

二、檢察缺失與改進措施 

項次 檢察缺失 改進措施 

1 檢調風紀屢遭質

疑，影響司法的公

信力。 

1、司法官訓練所強化司法倫理課程。 

2、嚴守誓詞、落實檢察官守則及公務員廉政

倫理規範。 

3、98 年 6 月再次通函各級檢察機關要求所

屬人員維護司法風紀，建立司法新形象。

4、將風紀列為檢調升遷調動之重要參考。 

2 檢調問案時態度

不佳及措詞不當。 

1、本部98年6月18日通函各級檢察機關，要

求所屬檢察官於偵訊時，應切實遵守刑事

訴訴法、檢察機關辦理刑事訴訟案件應行

注意事項及檢察官守則等相關規定，杜絕

不當訊問之情事發生。 

2、檢調問案時態度不佳或措詞不當，將依規

定查處。 

3 偵 辦 特 別 費 案

件，對特別費之屬

性，台北地檢署認

不同地檢署所承辦之案件如有見解不一致之

事情，上級檢察署應即時基於「檢察一體」

之原則訂定統一見解，俾利檢察官有所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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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領據限於因公

支出而將被告提

起公訴（台北市馬

前 市 長 特 別 費

案），台南地檢署

則認為係實質補

貼而為不起訴處

分（台南市長許○

○特別費案），南

北歧異。最高法院

檢察署未即時基

於「檢察一體」之

原則，統一見解，

俾檢察官有所遵

循，致增加當事人

訟累，並引起「一

國兩制」之批評。

(臺北地院及高院

認為領據特別費

之性質屬於實質

補貼，最高法院認

為領據特別費非

實質補貼，須因公

使用，但使用範圍

廣泛，可用之於犒

賞、慰問及捐贈

等。不同審級法院

對於同一事實法

律 見 解 亦 有 歧

異。) 

循，以免見解歧異造成外界之批評，影響檢

察機關之威信。 

 

4 檢舉人如空泛檢 對於欠缺具體人、事、時、地、物之空泛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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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某首長使用特

別 費 有 違 法 情

事，但未敘明人、

事、時、地、物之

具體事證，在司法

實務上可逕予簽

結 或 不 起 訴 處

分，並以例稿通知

檢舉人如發現有

具體事證時再行

檢舉。如此即可偵

結大部分之特別

費刑事案件，節省

寶貴司法資源。最

高法院檢察署當

時對各界不斷檢

舉首長特別費之

情形，未立即訂頒

上開偵辦原則，使

檢 察 官 有 所 遵

循，導致目前特偵

組及各地檢察署

被數量繁重之特

別 費 案 件 所 羈

絆，浪費有限司法

資源，增加當事人

訟累。 

舉，應逕行簽結，並以例稿通知檢舉人，請

於有具體事證時再行提出檢舉，以免浪費有

限之司法資源。 

5 違反偵查不公開

原則 

1、如有洩漏偵查秘密之情事，應儘速查明洩

漏者，並依法追究刑事、行政責任，避免

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 

2、確實依照「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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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案件新聞處理注意要點」適時發布新

聞。 

3、加強輔助人力之訓練與運用，減少發生洩

密可能性。 

6 偵查筆錄正確性

遭質疑。 

為強化檢察機關製作筆錄之真實性，確保供

述之證據能力，採取下列作為： 

1、97 年 9 月 23 日以法檢字第 0970803458 號

函修正發布「檢察機關辦理刑事訴訟案件

應行注意事項」第 31 點，明訂實施訊問

或詢問完畢後令被告閱覽筆錄時，應許在

場之辯護人協助閱覽。 

2、國科會對於本部提出之《偵查筆錄記錄速

度與正確性效能改善之研究》計畫已同意

提供經費，以評估檢察機關採用「亞偉速

錄機」之可行性，刻報請行政院核定中。

3、評估比照法院作法，於受訊問人席前配備

電腦螢幕使受訊問人能夠觀看筆錄繕打

內容，即時提出修正。 

4、要求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確實

依受訊人之供述記載筆錄，並加強訓練。

5、成立專案小組研議偵查庭配置「速記員」

之可行性，並於半年內提出報告。 

7 貪瀆案件定罪率

偏低。 

1、參閱本部 97 年 10 月 24 日「貪瀆案件定

罪偏低原因及具體改進措施」 

2、建立各地檢署偵辦貪瀆及經濟(檢肅黑金)

案件各股之定罪率數據，作為各股之評比

及職務調整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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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政缺失與改進措施 

項次 行政缺失 改進措施 
辦理 
機關 

1 行政機關資源未能

與檢察機關的偵查

行為配合。 

1、建立法務部、各級檢察機關與

相關行政機關之聯繫平台，使

行政機關能充分配合檢察機關

之偵查行為。 

2、由法務部接洽，如有必要，請

行政院協調，視各部會性質、

需要，調派檢察官協助各部會

辦理法律諮詢及業務聯繫等工

作。(除金管會、經濟部已派駐

檢察官外，經聯繫僅陸委會、

經濟部水利署、外交部認有必

要派駐檢察官) 

行政院 

法務部 

2 1、政府機關會計、

審計單位有未確

實依會計法第 70

條
1
、審計法第 36

條
2
規定審查核銷

憑證之情形。 

2、公務機關補助民

間社團活動經費

之 合 理 性 有 疑

義。 

1、建請行政院主計處、審計部對

核銷憑證部分從嚴把關，並加

強補助款之查核。 

2、審計部已研擬 10 項措施，作為

改善之依據（審計部 98 年 3 月

2 日台審部研字第 0980000037

函，如附件 4）。 

 

審計部 

主計處 

3 軍事單位甚多，檢察

機關調卷時，常受到

法務部與國防部業已達成共識，軍

法與司法合作，將目前運作中之聯

國防部 

法務部 

                                                 
1 會計法第70條：「原始憑證，除依法送審計機關審核者外，應逐一標註傳票編號，附同傳票，依前條規

定辦理；其不附入傳票保管者，亦應標註傳票編號，依序黏貼整齊，彙訂成冊，另加封面，並於封面
詳記起訖之年、月、日、頁數及號數，由主辦會計人員於兩頁間中縫與每件黏貼邊縫，加蓋騎縫印章，
由會計人員保存備核。但原始憑證便於分類裝訂成冊者，得免黏貼。依第九條集中處理會計事務者，
其原始憑證之整理及保管，得由中央主計機關另訂辦法處理之。」 

2 審計法第36條：「各機關或各種基金，應照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連同原始憑證，
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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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撓，若能將現行法

務部及國防部成立

之聯合專案小組及

聯絡窗口常設化，將

能減少辦案阻礙及

時程。 

合專案小組及聯絡窗口常設化，加

強聯繫，從速從嚴，妥適偵辦，減

少辦案阻礙，縮短辦案時程，重建

民眾對司法之信心。 

4 有心人利用人頭帳

戶匯款，無法與實際

行為人正確連結，妨

礙辦案。 

為避免非常規交易，建請落實

KYC(Know Your Customers)政策，

加強金融機構認識客戶之工作。 

金管會 

5 掏空案件通常都設

立若干空殼公司，以

遂行假交易掏空公

司及洗錢等不法行

為。 

請經濟部加強查核，以防範經濟犯

罪。 

經濟部 

6 1、利用現有規定漏

洞，分次現金提

款或集中匯款，

銀行未確實登載

提領人，造成資

金清查中斷。 

2、金融機構配合度

不一，整合仍有

落差，外商銀行

配 合 度 亦 難 掌

握。 

3、部分弊案因延誤

告發，影響經濟

秩序。 

1、大額現金提款銀行應確實登載

提領人身分資料，以免造成資

金清查中斷。 

2、行政檢查發現異常時，應即通

知本部派駐金管會辦事檢察

官，研判有無涉及刑責，避免

損害擴大，造成社會整體經濟

重大損失。 

3、請金管會協調外商銀行在台分

行及本國銀行海外分支機構配

合檢調機關辦案需要提供資

料。 

金管會 

7 1、舞弊集團資金流

程勾稽困難，海

1、偵辦重大弊案時，如需查核交

易資金流向或虛偽交易手法，

金管會 

財 政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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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資 金 查 核 不

易。 

2、被告收賄取得之

不法對價，多以現

金，甚至在境外

（如賭場）交付，

資金清查困難。 

請金管會、財政部提供協助。 

2、依司法互助程序追查資金流向。 

3、由金管會、外交部積極與外國

就資訊交換、技術合作、協助

調查等事項簽訂合作條約或協

定，或由法務部簽訂司法互助

協定。 

法務部 

外交部 

8 歷來發生弊案之工

程招標，以採「最有

利標」及「限制性招

標」較多。前者多是

因評選委員收賄或

與投標廠商達成默

契；後者則是因承辦

人員或機關首長圖

利與其有特定關係

之人。 

加強宣導、落實執行限制性招標及

最有利標規範，避免發生弊案。 

 

 

 

 

 

 

工程會 

9 不肖公開發行企業

負責人利用關係人

交 易 掏 空 公 司 資

產，獨立董事流於形

式。 

1、協助公開發行公司自行訂定道

德行為準則，落實公司治理及

內部稽核。針對關係人交易金

管會適時進行專案審查或例外

審查，及時遏止不肖企業主利

用關係人交易掏空公司資產。 

2、強化並落實內部控制制度，

對金融業、上市（櫃）公司

加強宣導公司治理及企業倫

理觀念。 

3、落實獨立董事制度，公司應提

供必要資訊，並要求獨立董事

積極參與重要財務業務決策，

以免獨立董事流於形式。 

金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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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 大 巨 額 工 程 案

件，常因時間久遠或

意外事件，致證據文

件 逸 失 或 調 取 困

難。如何事前嚴格把

關，事後保存工程案

件之相關資料，以免

證據難以蒐集。 

1、加強宣導獎勵保護檢舉之相關

規定，以鼓勵民眾檢舉不法。 

2、重大巨額工程案件，在開標、

決標之際，均應有適當之政風

及專業人員參與，並將工程案

件之相關資料妥適保存。 

3、落實執行法務部所定政風機構

協同各機關推動企業誠信及倫

理實施方案，以提升企業誠

信，防杜企業貪腐。 

4、研提有關政府採購透明化具體

促進措施 

(1)建立完整採購評選委員資料

庫，落實採購公正客觀評

選，避免機關以不當裁量指

定特定採購評選委員或洩漏

評選委員名單。 

(2)加強政府採購稽核及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查核，落實課責

與獎勵，包括：辦理工程品

質查核、複評、績效考核等

事項；落實推動全民監督公

共工程實施方案，強化品質

查核。 

(3)加強政府採購與促進民間參

與公共建設(如 BOT)先期需

求評估，減少資源浪費，並

落實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

行政監督。 

(4)建置整合性政府電子採購系

統，推動政府採購電子化，

法務部 

工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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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公布各機關辦理採購公

開比率統計。 

5、健全採購申訴、履約爭議調解、

仲裁機制，並促進資訊公開、

透明，解決機關與廠商間之爭

議。 

 

伍、法規缺失與改進措施 

項次 法規增修 相關內容 預定時程 

1 研議增修貪污

治罪條例 

 

1、增訂「不違背職務行賄

罪」，從行賄層面防制貪

污。 

2、檢討構成要件、刑度及回

歸刑法的可行性。 

1、98 年 8 月底前

報院。 

 

2、99 年 12 月底報

院。 

2 研議增訂妨礙

司法犯罪 

1、增訂騷擾證人罪。 

2、增訂訴訟目的外使用證據

資料罪。 

3、增訂藐視法庭罪。 

98 年 12 月底前報

院。 

3 研議修正金融

七法規定「犯罪

所得」之計算方

法 

金融七法均規定「犯罪所得

達一億元以上」者，應加重

其刑，但不同領域之企業舞

弊是否應有不同計算方法，

宜加以規範。 

法務部會同金管會

預定 99 年 6 月底前

研議完成。 

4 研議修正金融

七法增訂追徵

追繳抵償不法

所得之規定 

除保全扣押犯罪所得外，比

照貪污治罪條例增訂得追徵

追繳抵償不法所得之規定，

使行為人無法享受非法所得

利益，降低犯罪之誘因。 

 

法務部會同金管會

預定 99 年 6 月底前

研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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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設駁回羈押

聲請之「即時抗

告」制度 

檢察官於法院宣示裁定交保

後釋放時，當庭提出抗告，

並請法院儘速送達書面裁

定。在書面裁定送達前，先

以宣示裁定之筆錄為據，向

高院提出抗告，在高院裁定

前應繼續拘束被告之自由，

不僅可以大幅縮短高院裁定

及地院再度裁定之時程，並

可避免被告有串證、串供或

湮滅證據之機會。 

98 年 7 月底前發文

建請司法院研修刑

事訟法。 

 

6 建立加速法院

審理機制 

重大案件在法院冗長審理且

一再撤銷發回更審下，證人

常改變證詞或其他情況變

更，致定罪不易，對不法行

為難收嚇阻效果，對於司法

威信斲傷甚巨。 

98 年 7 月底前發文

建請司法院研修刑

事訴訟法或訂專法。

 

7 研議引進有罪

羈押制度 

 

重罪被告於第一審判決有罪

後，常藉不斷上訴，拖延訴

訟，而法院也常於審理中或

判決時，以高額具保金，停

止羈押被告，致重罪被告在

衡量可能失去自由下，棄保

逃亡。 

美國聯邦有罪羈押制度，在

被告經判決有罪須執行監

禁，即以羈押為原則，僅於

可證明被告無逃亡之虞且不

可能對他人或社會造成危

害，或可能改判之情形，例

外准予附條件交保。 

98 年 7 月底前發文

建請司法院研修刑

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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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研議增訂電子

監控制度 

在法院許可具保或停止羈 

押時，得對被告實施電子 

監控，以節省司法警察監 

控的人力與物力。 

98 年 7 月底前發文

建請司法院研修刑

事訴訟法。 

 

 

陸、整飭政風澄清吏治 

一、強化外部監督 

（一）配合監察權及審計權之行使，加強高階人員責任 

機關內部控制單位受首長指揮監督，尤其政務人員及高階公務人

員的任免受政黨政治所影響，非內控單位可全然控制，宜配合監

察院行使監察權及審計機關強化審計查核，課以高階公職人員責

任，並彌補內控機制的不足。 

  （二）研修陽光法案，提升行政效能及透明度 

       1、持續推動修正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並加強宣導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等陽光法令，強化相關

案件審核調查。 

       2、從電子化政府、法規鬆綁及政府資訊公開三方面提升行政效能

及透明度，包括：建構優質政府資訊整合服務，提升網站服務

民眾的品質；修正不合時宜法規，使財經法制與國際接軌；落

實政府資訊公開，研修政府資訊公開法。 

  （三）辦理廉政民意調查，深入瞭解民意趨向 

       1、持續辦理廉政指標研究，掌握貪腐趨勢並落實指標管理，並發

展反貪策略。 

       2、辦理問卷調查，瞭解外界對機關的廉潔評價，發掘民意脈動，

廣徵興革建言，以納入防弊改進參考。 

  （四）宣導檢舉貪瀆，機先發掘不法 

       1、加強宣導爆料專線（02－23167586），鼓勵民眾向檢調及政風機

構檢舉，提供具體資料，儘早發掘不法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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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並依「獎勵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規定主動發給獎金。 

  （五）提升政府決策及政黨政治運作透明度，促進媒體及公民社會參與

監督 

      1、強化政治獻金之監督及公開機制，以利媒體及公民社會形成監督

力量，建立公正、公平之政治環境。 

      2、提升國會及各級議會運作的透明度，使媒體及公民社會得監督各

類公職人員。 

      3、推動制定政黨法，防止政黨貪腐。 

二、落實內部控制 

  （一）拔擢品德才幹兼優者，是防止貪腐的第一步 

  （二）確實辦理員工平時考核及職期輪調 

      1、多數弊案涉案人員在案發前及案發後之平時考核被評為「品德操

守良好」，應確實辦理員工平時考核，課以各級首長及主管人員

行政監督責任。 

      2、對機關具敏感性、廉政風險較高職務人員，落實職期輪調制度，

避免久任一職，並健全職務代理的內控措施。 

  （三）持續宣導法令，樹立倫理意識 

      1、活化公務人員廉政與法治教育宣導，使其正確、誠實和妥善執行

公務，提高對貪腐風險的認識。 

      2、宣導公務員「不願貪、不必貪、不敢貪、不能貪」觀念，加強廉

政法令宣導，樹立倫理意識。 

      3、公務倫理與廉政倫理規範教育納入公務人員職前訓練及在職訓

練。 

 4、加強反賄選宣導，鼓勵檢舉，淨化選風。 

（四）實施財務經費及業務稽核，預防不法及發掘結構性問題 

      1、針對貪腐風險較高的業務實施專案稽核，並研提制度改進建議。 

      2、加強財務控管及會計審核，主(會)計單位發現違反預算、會計法

規或審計報告所列異常案件，如有疑涉貪瀆不法情事，主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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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單位瞭解查察。 

（五）完善政府採購監督機制，防止資源浪費 

      1、政府採購貪瀆不法弊端常肇因於人謀不臧，除應落實政府採購公

正客觀評選、加強採購稽核及公共工程品質查核、建置整合性政

府電子採購系統、健全採購申訴、履約爭議調解、仲裁機制、促

進資訊公開等透明化措施外，並應加強政府採購與促進民間參與

公共建設(如 BOT)之先期評估，以減少公共資源浪費。 

      2、加強宣導、落實執行限制性招標及最有利標規範，避免發生弊案。 

      3、本部積極參與公程會所舉辦之專業及倫理研習課程，提升政府採

購人員及各級專業人員之法治教育，以防杜貪瀆不法之發生。 

（六）推行行政肅貪，即時處理貪瀆不法 

加強行政肅貪，及時追究行政責任，對未構成貪瀆犯罪而涉有行

政疏失或違反法規，敘明事實函請公務員所屬機關追究懲戒或懲

處責任，並副知該機關政風機構；該機關未設政風機構者，應副

知其上級機關政風機構。 

（七）貫徹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及其登錄制度 

持續落實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貫徹登錄制度，本規範自 97 年 8

月 1 日施行迄 98 年 5 月底，各機關受理登錄受贈財物事件 1 萬

9,149 件、飲宴應酬事件 9,654 件、請託關說事件 2 萬 182 件、其

他廉政倫理事件 4,828 件，已發揮正面效果，有助重建政商互動

關係。 

三、 推動跨域治理 

（一）推動落實「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案」 

本方案具體實踐國際透明組織之「國家廉政體系」概念，提出 8

個面向，包括加強肅貪防貪、落實公務倫理、推動企業誠信、擴

大教育宣導、提升效能透明、貫徹採購公開、實踐公平參政及參

與國際合作，並提出 44 項具體策略，80 項執行措施，設定績效

目標，由相關機關辦理。 

（二）提升企業誠信，防杜企業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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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本部「政風機構協同各機關推動企業誠信及倫理實施方

案」，協調金管會、經濟部、財政部、公程會及行政院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等相關部會推動落實公司治理、企業倫理及社會責

任，型塑企業誠信，以提升企業誠信，防杜企業貪腐。 

（三）結合社會網絡，型塑公民反貪意識(含學校及社區) 

      1、結合縣（市）政府舉辦大型反貪活動，並配合聯合國國際反貪日

(12 月 9 日)，舉辦宣導活動，推展廉潔價值，促進民眾參與，並

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強化民眾對政府反貪的信心。 

      2、推動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和民眾積極參與反貪腐運動，宣導貪

腐的弊害及風險，並提升倫理建設，鼓勵民眾投入廉政志願服務

工作，發揚公民參與精神，促進對「貪腐零容忍」。 

      3、推廣誠信與品格教育，廉政題材納入一般學校及社區大學之教科

書及教學活動。 

      4、加強反賄選宣導，鼓勵檢舉，淨化選風。  

（四）善用廉政會報，定期檢討策進工作 

      1、善用中央廉政委員會及縣(市)政府廉政會報溝通平台，強化廉政

督導考核。 

      2、評鑑地方政府廉政會報之運作，提升廉政會報之功能。 

四、研議將聯合國反腐敗公約內國法化 

    本部已委託學者研究將聯合國反腐敗公約及其他國際公約內國法化之

必要性及方式，預定 98 年 8 月底提出報告。 

五、研議公費選舉之可行性 

依據國際透明組織及本部之問卷調查顯示，政黨及國會在民眾心目中

之廉潔狀況，大多敬陪末座，究其原因乃因選舉花費不貲，致當選後

可能以不法、不當方式謀取利益，以彌補其花費，建請研議公費選舉，

預防政黨及國會貪腐。 

柒、結論 

建立廉潔的台灣是提升國家形象及競爭力的不二法門，也是政府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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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及人民殷切的期待。這一代的公務員有責任、也有義務達成人民的願望。

我們從諸多案件中看到台灣醜陋的一面，但也看到奮起反貪的一代。我們

相信透過懲治與預防，從教育、防貪、肅貪三方面，落實行政管理機制、

政府資訊透明化、淨化選舉風氣及推動企業誠信廉潔等措施，必能逐步做

到反貪去腐、澄清吏治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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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附件 1 
軍・司法聯合專案小組 

立案來源、屬性、軍階分類統計表 
（98.04.08 至 98.07.06） 

                                                       法務部 98.07.08 

國防部高

等軍事法

院檢察署 

最高法院

檢察署特

別偵查組 

臺灣地方

法院板橋

地檢署（註）

 
 

    單位 

 

區分 
件

數

(A) 

小 

計

(B) 

件

數

(C)

小

計

(D)

件

數 

(E)

小

計 

（F）

合計 

A＋C＋E 

件數 

總計 

B＋D＋F

國防部 
移送 

20 0 3 23 

民眾檢舉 20 0 1 21 

主動偵辦 5 1 2 8 

立

案

來

源 
其他 3 

48 

0 

1 

0 

6 

3 

55 

買官賣官 29 1 4 34 屬

性 採購弊案 19 
48 

0 
1 

2 
6 

21 
55 

軍  階 
人

數 
小計 

人

數 

小

計 

人

數 

小

計 
合計 總計 

上將或特任官 0 0 1 1 

中將 40 0 2 42 

少將 74 0 1 75 

上校 9 0 0 9 

中校 10 0 0 10 

少校 7 0 0 7 

上尉 1 0 0 1 

士官 1 

142 

0 

0 

0 

4 

1 

146 

偵案 1 件 3 人 0 件 0 人 2 件 8 人 3 件 11 人 案

件

分

類 

他案 
47

件 

139 

人 

1 

件 

人

數

不

詳 

4 

件 

7 

人 

52 

件 

146 

人以上

註：板橋地檢署偵查上將或特任官人數暫列為他案，偵查對象含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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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附件 2 
法務部所屬地方法院檢察署公務貪瀆及重大經濟犯罪案件 

偵查終結起訴統計 

起訴期間：98 年 4 月 8 日至 6 月 24 日 

犯罪時間 

案件類別 

97 年 5 月 19 日以前 97 年 5 月 20 日以後

件 數 件 87 9 

人 數 人 244 7 

新臺幣萬元 56,704.0 83.8 

人民幣萬元 - 3.0 

公務貪

瀆案件 

金 額 

美金萬元 - 0.7 

件 數 件 24 2 

人 數 人 43 13 

新臺幣萬元 736,750.8 82,904.6 

重大經

濟犯罪

案件 
金 額 

美金萬元 121.5 - 

說明：1.本表重大經濟犯罪係指「檢察機關辦理重大經濟犯罪案件注意事項」所定犯罪所得或被害金額達新台幣五千

萬元以上，或被害人數達五十人以上，足以危害社會經濟秩序者。 

說明：2.犯罪時間跨越 97 年 5月 20 日前後者，歸入 97 年 5月 19 日以前犯罪欄內加統計。 

製表日期：98 年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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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所屬地方法院檢察署起訴公務貪瀆案件之 

任職機關及職類別統計 

起訴期間：98 年 4 月 8 日至 6 月 24 日 

單位：人 

犯罪時間

類別 
97 年 5 月 19 日以前 97 年 5 月 20 日以後

總計 

依任職機關分 
244 7 

合計 124 5 

中央部會 9 1 

地方政府 115 4 
公務員 

國營事業 - - 

合計 5 - 

中央部會 - - 民意代表 

地方政府 5 - 

民眾   115 2 

依公務員職類別分 124 5 

警察人員 37 2 

教育人員 1 - 

環保人員 5 - 

營建地政人員 11 1 

其他 70 2 
說明：犯罪時間跨越 97 年 5 月 20 日前後者計 13 人(其中警察 4人、農委會官員 2人、

民眾 7人)，歸入 97 年 5 月 19 日以前犯罪欄內加以統計。 

製表日期：98 年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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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附件 3 
民國 89 年迄今各政黨中央民意代表、縣市長及 

中央部會官員涉案審理情形統計表 
資料截止日期：98.6.22 

政黨 

 

審理情形 

國 

民 

黨 

民 

進 

黨 

親 

民 

黨 

台 

聯 

新 

黨 

無 

黨 

黨 

籍 

不 

明 

合     

計 

有罪確定 4 0 3 0 0 2 0 9 

無罪確定 6 5 0 0 0 1 0 12 

不受理判決 1 0 0 0 0 1 0 2 

審理中 15 30 4 1 0 1 3 54 

合     計 26 35 7 1 0 5 3 77 

註：黨籍不明係指謝○○、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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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三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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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四 

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原則檢討 

 

 

 

 

 

 

 

 

 

 

 

 

 

 

報告機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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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原則檢討 
報告機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摘   要 

項 次 標 題 內 容 摘 要

壹 緣起 依據98年4月7日中央廉政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議「報告

事項二」院長指示事項略以：請研考會召集內政部、人

事行政局、法務部、銓敘部等相關單位就政風機構比照

人事機構設置合理性及是否納入地方行政機關編制總

額控管這些面向作一檢討，在下次委員會議中提出報告

。 

貳 問題分析 一、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客家委員會、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等及部分三級、四級機關未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條例」規定設置政風單位。 

二、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離島三縣政府政風機構因編制人數偏低，無法到

達設置「政風處」門檻（連江縣政府為10人以上，金

門與澎湖縣政府為15人以上），另部分鄉（鎮、市）公

所亦有未設置政風單位之情形（例如臺南縣南化、楠

西、大內、西港等四鄉公所、嘉義縣番路鄉公所等）

，迄今仍難獲得圓滿解決。 

參 處理情形 一、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配合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已於 98 年 4 月 13 日

函送立法院審議，本會已整併完成配套之「行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業經行政院核定於

98 年 5 月 25 日以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0684 號函分行

各機關，確定中央機關政風單位設置原則，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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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一、二級（含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

及三級機關（構）為端正政風，促進廉能政治，

維護機關安全，並辦理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

避、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務人員廉政倫理規

範等廉政業務，原則設政風處（室）。但情形

特殊者不在此限。 

（二）中央四級機關（構）職員及聘僱人員預算員額

100 人以上或有下列業務特性之一，得設政風

室： 

1、辦理都市計畫、地政、建築管理、消防、稅務、

關務、金融監理、證券及期貨管理、教育行政、

法務行政、矯正、司法警察、工商登記、公路監

理、衛生醫療、環保稽查、採購業務、重大工程、

公產管理、商品檢驗、商標、專利、水利、動植

物防疫檢疫，以及其他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行

政處分者。 

2、機關安全、公務機密之維護，關係國家安全或國

計民生者。 

（三）中央各級機關，除依前兩項規定設政風單位外，

因其他特殊情形，得經法務部報請行政院核定

設政風單位。 

（四）未設政風單位之機關，其政風業務由本機關（構）

指定機關（構）人員兼辦並受上級機關政風單

位指導。 

（五）中央各級機關無所屬機關或業務性質單純及預

算員額較少者，得經法務部基於政風業務需求

考量，本於員額總量管制，於中央各級行政機

關政風單位總員額數範圍內，擬訂統籌移撥辦

法，報請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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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一）行政院 97 年 3 月 25 日院臺秘字第 0970008242

號函略以：為符合當前政府組織改造作用法不得

規範機關組織之基本原則，並期維護地方自主組

織權限之完整性，縣（市）政府主計、人事、政

風等單位或機關之組織設置事項，宜優先適用

「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

現行該等專屬人事管理法律與前開地制法及組

織準則規定未符之處，為免縣（市）政府辦理組

織修編作業滋生法規疑義，宜配合修正。 

（二）行政院於 97 年 12 月 29 日由蔡政務委員勳雄召

開「研商鄉（鎮、市）公所政風機構設置原則」

會議，研商結論略以：「考量鄉（鎮、市）公所

生態，並兼顧地方組織自主權限，鄉（鎮、市）

人口在 1 萬人以上者，仍應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條例第 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設人事室者比照設

政風室；至人口未滿 1 萬人者，則依本院 96 年

12 月 24 日函示辦理。」（即未滿 1 萬人者，認

為可由縣政府統籌辦理者，得經法務部同意後，

統由縣政府政風機構或於公所內部設置專責人

員辦理） 

肆 因應方案 為解決地方行政機關（離島三縣）無法單獨設置政風

處問題，研議甲、乙兩案，說明如下： 

一、甲案：縣政府設「政風科」，直屬秘書長。 

二、乙案：將人事科、會計科、政風科整併為秘書處

或行政處，並由秘書長兼任處長督導政風

科。 

伍 爭議點 一、內政部、行政院秘書處、法規會、人事行政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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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二案表示支持，理由摘陳如下： 

地方制度法第 87 條明定，「本法公布施行後，其

相關法規未制（訂）定、修正前，現行法規不牴觸本

法規定部分，仍繼續適用」。因此，在地方制度法優先

適用的前提下，法律無法切割運用，不能部分縣市設

政風處，部分縣市則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設政風

室。且組織精簡不應只有業務單位整併，輔助單位卻

未整併。 

二、法務部、銓敘部對上開二案仍持保留意見，理由

摘陳如下： 

96年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修法結

果，仍存在法理與實務運作之爭議，考試委員對於專

屬人事管理法律與地方制度法之間的法律優先適用問

題仍有質疑，導致組織法案送考試院無法備查情事。

陸 政策建議 一、針對中央及地方政風機構設置之合理標準，建請

考量朝修改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或施行細則

的方式處理，增訂政風科或政風專責人員之設置

相關規定，並定位為政風機構。另有關人事、主

計人員，亦宜衡平考量儘速研修人事管理條例及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例。 

二、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建請依據 98 年 5 月 25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0684 號函訂定之「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

整作業原則」有關「政風單位設置原則」辦理。 

三、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一）縣（市）政府主計、人事、政風等單位或機關

之組織設置事項，宜優先適用「地方制度法」及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離島三縣政風機構

設置，建議優先考慮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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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鎮市公所部分建請依 97 年 12 月 29 日蔡政務

委員勳雄召開之研商會議結論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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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原則檢討 
報告單位：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壹、緣起 

依據 98 年 4 月 7 日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報告事項二」

院長指示事項略以：請研考會召集內政部、人事行政局、法務部、銓

敘部等相關單位就政風機構比照人事機構設置合理性及是否納入地方

行政機關編制總額控管這些面向作一檢討，在下次委員會議中提出報

告。 

貳、問題分析 

一、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6 條規定：「各機關政風機構比照各

該機關人事機構設政風處或政風室。未設政風處（室）之機關，其政

風業務由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理。」，復依據行政院 94 年 1

月 11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40000894 號函修正之「各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報

告通案共同辦理事項結論」六、政風單位設置原則，中央一、二級機

關除委員會、獨立機關或業務性質單純者，得設置政風單位；中央三

級機關依據業務特性，得設政風單位；中央四級機關依業務特性且預

算員額超過 100 人者，得設政風人員，致使包括公共工程委員會、原

住民族委員會、體育委員會、客家委員會、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等二級

機關及部分三級、四級機關未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規定設置。 

二、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地方制度法(以下簡稱地制法)第 56 條及第 62 條條文經總統於 96

年 7 月 11 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 09600087261 號令修正公布，內政部為

配合上開地制法修正及立法院附帶決議，爰修正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

則（以下簡稱組織準則），致使離島三縣政府政風機構因編制人數無法

達到設置「政風處」門檻（連江縣政府為 10 人以上，金門縣與澎湖縣

政府為 15 人以上），另部分鄉（鎮、市）公所亦有未設置之情形（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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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臺南縣南化、楠西、大內、西港等四鄉公所、嘉義縣番路鄉公所等），

迄今仍難獲得圓滿解決。 

參、處理情形 

一、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一）為配合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已於 98 年 4 月 13 日函送立法院審議，

本會就 93 年 11 月 11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30025463 號函發布之「行

政院所屬各級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及 94 年 1 月 11 日院授研綜

字第 0940000894 號函修正之「各機關組織調整規劃報告通案共同

辦理事項結論」重行檢討，整併完成「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

整作業原則」，業經行政院核定於 98 年 5 月 25 日以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0684 號函分行各機關，政風單位設置標準已大幅放寬，修正

重點說明如下： 

1、中央一、二級（含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及三級機關（構）

為端正政風，促進廉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並辦理公職人員

利益衝突迴避、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務人員廉政倫理規範等

廉政業務，原則設政風處（室）。但情形特殊者不在此限。 

2、中央四級機關（構）職員及聘僱人員預算員額 100 人以上或有

下列業務特性之一，得設政風室： 

（1）辦理都市計畫、地政、建築管理、消防、稅務、關務、金融監

理、證券及期貨管理、教育行政、法務行政、矯正、司法警察、

工商登記、公路監理、衛生醫療、環保稽查、採購業務、重大

工程、公產管理、商品檢驗、商標、專利、水利、動植物防疫

檢疫，以及其他為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之行政處分者。 

（2）機關安全、公務機密之維護，關係國家安全或國計民生者。 

3、中央各級機關，除依前兩項規定設政風單位外， 因其他特殊情

形，得經法務部報請行政院核定設政風單位。 

4、未設政風單位之機關，其政風業務由本機關（構）指定機關（構）

人員兼辦並受上級機關政風單位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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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央各級機關無所屬機關或業務性質單純及預算員額較少者，

得經法務部基於政風業務需求考量，本於員額總量管制，於中

央各級行政機關政風單位總員額數範圍內，擬訂統籌移撥辦

法，報請行政院核定。 

二、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有關地方行政機關政風單位設置問題，行政院於 97 年 3 月 25 日

院臺秘字第 0970008242號函及 96年 12月 24日院臺法字第 0960056868

號函示處理，說明如下： 

（一）行政院 97 年 3 月 25 日院臺秘字第 0970008242 號函略以：為符合當

前政府組織改造作用法不得規範機關組織之基本原則，並期維護地

方自主組織權限之完整性，縣（市）政府主計、人事、政風等單位

或機關之組織設置事項，宜優先適用「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

機關組織準則」。現行該等專屬人事管理法律與前開地制法及組織準

則規定未符之處，為免縣（市）政府辦理組織修編作業滋生法規疑

義，宜配合修正，在未完成修正作業前，如部分縣（市）政府主計、

人事、政風等單位或機關因編制員額數偏低，致有未符地制法及組

織準則有關一級單位或所屬一級機關設置規範之情事，宜由縣（市）

政府本於自主組織權限，依組織準則第 6 條所定職能類同等原則，

進行單位或機關之整併作業。 

（二）行政院於 97 年 12 月 29 日由蔡政務委員勳雄召開「研商鄉（鎮、市）

公所政風機構設置原則」會議，研商結論略以：「考量鄉（鎮、市）

公所生態，並兼顧地方組織自主權限，鄉（鎮、市）人口在 1 萬人

以上者，仍應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設

人事室者比照設政風室；至人口未滿 1 萬人者，則依本院 96 年 12

月 24 日函示辦理。」，即縣政府衡酌所轄鄉（鎮、市）公所政風業

務情形，認為可由縣政府統籌辦理者，得經法務部同意後，適用「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6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統由縣政府政風機

構，或於鄉（鎮、市）公所內部置專責人員辦理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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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方案 

為解決離島三縣政府政風單位無法單獨設處，必須與其他單位整併之

情形，本會於 98 年 5 月 25 日邀集銓敘部等相關機關就「政風機構設置原

則」召開研商會議，研議甲、乙兩案，分就優、缺點分析如下： 

一、甲案：縣政府設「政風科」，直屬秘書長。 

（一）優點： 

1、 可獨立運作，維持超然性。 

2、 符合依業務繁簡、員額編制大小訂定合理組織之原則。 

（二）缺點 

1、 縣市政府未有府本部的組織，只有內部一、二級單位，直屬秘書

長與組織架構設計不符。 

2、 人事、主計設處，政風設科，恐影響輔助單位衡平性。 

二、乙案：將人事科、會計科、政風科整併為秘書處或行政處，並由秘書

長兼任處長督導政風科。 

（一）優點： 

1、符合一級單位組織精簡精神。 

2、可獨立運作，維持超然性。 

3、提升一條鞭人員體系同仁職等，增加升遷管道。 

4、整併有助於橫向聯繫，提升效率。 

（二）缺點： 

     1、前有「空中勤務總隊」整併人事、會計及政風單位，設置「行政 

        室」，考試院認為人事、主計、政風專屬設置條例未有相關依據。 

2、政風業務涉及機敏性質之業務，增加洩密風險。 

3、目前離島三縣之人事、主計處均已達設置門檻，與政風合併設置

有其困難。 

伍、爭議點 

一、內政部、行政院秘書處、法規會、人事行政局對上開二案表示支持，

理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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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維護地方政府組織自主權限之完整性，縣（市）政府主計、人事、

政風等單位或機關之組織設置事項，行政院已做成明確法令解釋，宜

優先適用「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 

（二）依據上開組織準則第 29 條規定，地方行政機關內部單位層級之設立，

得因應機關性質及業務需求彈性調整，不必逐級設立，復依組織準則

第 6 條所定職能類同原則，進行單位或機關之整併作業，是以甲、乙

兩案法制面均屬可行。 

（三）業務推動成功與否和組織規模大小未必有關，政風業務的質、量，

才是組織設立的參據，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5 條規定，政風

機構掌理事項包括政風法令之宣導、員工貪瀆不法之預防、發掘及處

理檢舉事項、政風興革建議事項、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等等，離島

三縣政風業務質量似不足以設處、室。 

（四）地方制度法第 87 條明定，「本法公布施行後，其相關法規未制（訂）

定、修正前，現行法規不牴觸本法規定部分，仍繼續適用」。因此，

在地方制度法優先適用的前提下，法律無法切割運用，不宜部分縣市

設政風處，部分縣市則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設政風室。且組織精

簡不應只有業務單位整併，輔助單位卻未整併。 

二、法務部、銓敘部對上開二案仍持保留意見，理由如下： 

（一）96 年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修法結果，仍存在法理與

實務運作之爭議，考試委員對於專屬人事管理法律與地方制度法之間

的法律優先適用問題仍有質疑，以組織準則第 6 條為整併依據，亦有

適用上疑義，日後組織修編送銓敘部審查時，恐因不符法制，無法備

查（如花蓮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修正案）。 

（二）未來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會配合行政院政策及人事管理條例修

正，在未修正前之過渡期間，為因應陽光法案業務（如財產申報、利

益衝突迴避、遊說、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採購監辦等）日益成長，

確實發揮政風業務功能，希望政風單位能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規

定，設置政風處（室）。 

（三）以員額編制門檻作為設置依據，並受單位總數之限制，可預期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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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之設置，將受制於機關具有組織修編權限，

隨時可減列政風機構員額編制，而面臨無法獨立設「處」而改設「政

風科」之情況，甚至因受單位總數之限制，而無法設置等行政上之掣

肘，嚴重造成政風組織之衝擊，應循修正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之途

徑解決。 

陸、政策建議 

一、針對中央及地方政風機構設置之合理標準，建請考量朝修改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條例或施行細則的方式處理，增訂政風科或政風專責人員，

並定位為政風機構。另地方制度法實施後，基於地方自治保障之精神，

尊重地方政府組織自主權，有關人事、政風、會計等一條鞭體系的法

令，相關機關迭有建議應配合實務需要修正，建請本院人事行政局、

銓敘部、法務部、本院主計處依本會 98 年 4 月 30 日召開之研商「行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會議結論，基於衡平考量，宜

就「人事管理條例」、「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及「主計機構人員設

置管理條例」等法規儘速研議修訂。 

二、中央行政機關部分 

建請依據98年 5月 25日院授研綜字第0982260684號函訂定之「行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有關「政風單位設置原則」辦

理。中央一、二及三級機關原則設政風處（室），中央四級機關職員及

聘僱人員預算員額 100 人以上或視其業務特性所需，得設政風室。未

設政風單位之機關，其政風業務由本機關（構）指定機關（構）人員

兼辦並受上級機關政風單位指導。 

三、地方行政機關部分 

（一）政風工作日新月異，政風業務之重要性應予肯定，至地方制度法與

人事、主計、政風等一條鞭體系法令適用及地方行政機關編制總額

控管等問題，相關函釋有其一致性、延續性，建請依本院 97 年 3 月

25 日函示處理。縣（市）政府主計、人事、政風等單位或機關之組

織設置事項，宜優先適用「地方制度法」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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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二）針對離島三縣無法單獨設置政風機構部分，建議優先考慮甲案，由

縣政府設「政風科」，直屬秘書長。 

（三）其餘地方行政機關（包含鄉鎮市公所及縣市所屬機關部分），建請依

97 年 12 月 29 日蔡政務委員勳雄召開之會議結論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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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案：中央廉政委員會議各部會提報廉政議題報告順序 

提案機關：法務部 

案由：中央廉政委員會議各部會提報廉政議題報告順序。 

說明： 

一、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4 次至第 6 次委員會議，各部會提出專題報告順

序建議如下： 

(一)第 4次委員會議：交通部、外交部。 

(二)第 5次委員會議：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內政部。 

(三)第 6次委員會議：財政部、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二、為強化行政院所屬機關之廉政工作督考及貪腐風險評估，由行政院

各部會輪流就主管業務之廉政風險評估向中央廉政委員會提出報

告。 

三、前經中央廉政委員會第 2 次委員會議院長裁示：「由法務部安排各部

會報告順序，每次委員會議安排 2 至 3 個部會就廉政議題作專題報

告，並試辦一段期間。」第 3 次委員會議已排定國防部、法務部及

研考會進行專題報告。 

四、為有效掌握開會時間，以及維持議程彈性，每次會議法務部安排 2

個部會針對廉政議題提出專題報告，並請相關部會於會前協調會議

前，預先提出準備報告之主題、提綱及相關內容。 

 



  10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